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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國 

安 全 哩 事 會 

正 式 耙 錄 

第三年 第六十號 

第二百八十五次會議 

-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（星期一）1^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A L6PEZ (哥侖比亞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^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圃 蘇 維 埃 瓧 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二十五• 
(文件S/Agenda 285) 

印度一巴某斯坦間題 

( 甲 ） "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印 度 代 表 爲 

Jammu̶Kashmir淸勢事致安全理 

事會主席函（文件S/628), 

(乙）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 

外交部長爲Jammu-Kashmir情 

勢举致秘書長函(文件S/646), 

(丙）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巴基斯坦 

政 府 外 交 部 長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i 席 

函(文件S/655) 

二 十 六 ‧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二十七‧繼幘弒論印度卜巴基斯坦問題 

( 餒 主 席 之 邀 婧 ， 印 度 代 表 M r Gopala-

swami Ayyangar及巴基斯坦代表Sir Moham-

med Zafrullah Khan MM華會遙席）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國 代 表 中 有 欲 就 

比 利 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5 5 英 國 及 美 國 

代表豳於印度一E 

修 正 之 决 譏 案 草 案 [ 第 二 八 四 次 會 議 ] 1 發 言 

者乎？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铍 利 亜 ） 在 鹅 取 未 逢 

典擬定决議案草案各理事國代表之意見前， 

本人 jy爲宜先聽取各當事國之意見，庶熾菩 

人可略知谷該當事國對此决議案草粜有何反 

應。 

主 席 本 席 初 擬 在 請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坦 代 

表發 t 前先予理事會理事國代表提出闕於提 

議案草案盲見之機會，但如各當事圃代表願 

會，本席亦頗願卽請各該代表發表意見。 

Mr GOPALASWAMI AYYANOAR ( 印 度 ) 理 

事會現任主席及JW前各期主席不避艱難，對 

菩人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之間題[文件8/628〗 

研究與了解，本人首須申謝並代表本代表團 

及本國政府向8"該主席致謝。彼等始終《客 

和善解决之目的。如此種解決至今尙未達成， 

其責任固不在四位主席中任何一人，印度對 

四位主席在安全理率會公開辩論及在私人協 

商 中 所 與 菩 人 之 鬮 切 優 通 與 協 助 ， 一 體 成 

激。 

印度爲愛好相平之國家，無諭在國内或 

隨時均有採取行動之决心， 

1關於第二； 

定稿，婧參看文件S/726。 



; # 不 塊 爲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之 一 价 ^ ^ 其 對 宽 章 

原則，理想與希望，尤其關於和平解决國際 

爭 端 之 部 分 ， 極 具 信 , C e 此 種 f e e , Pî^非直 

至因聯合國s"機構經過長時期ift遇有無數事 

件因實際職務之行使而镀得之不良結果使其 

變更外，將始終不渝。 

吾人在印度奉憲章《臬，否則，吾人常 

不來此。倘由吾人對本安全理事會具有镀致 

和平解决作用Z信任最後 l î f f得到之結果能證 

明吾人之信《及判斷不誤，此最爲菩人所鞾 

香默祝者也。 

吾人處理本問題已近四閱月之久矣。第 

— 期 辯 ~ 包 括 全 J 下 月 及 二 月 初 之 禺 暗 時 

m——吿終之際，本人發現安全理4會對於 

吾 人 所 認 爲 之 各 某 本 原 則 之 f 向 甚 爲 不 利 ， 

若 任 其 自 然 演 變 而 爲 一 決 案 ， 結 果 將 成 爲 

愒局。本人遂要求安全理事會暫停考盧此W 

題，幾經磋商，竟獲准。此項討論之展期,不 

僅給予本人及本代表團"與本國政府作一所 

必需之磋商機會，且如 y 後事實所證明者， 

亦便安全理事會《"理事國代表於此期間，得 

重新從容研究本問題，並檢 f t其在&去對於 

本間題各方面之盲見。 

三 月 閬 H 論 恢 復 解 决 之 望 顢 然 似 趨 好 

轉 。 本 人 於 三 月 十 日 [ 第 二 六 六 次 會 p S ] 向 

安全理事會報吿本人與本國政府磋商之結果 

時稱吾人關 j f ^某本問題所取之立場，一如 

本人遄赴印度前fe/f取Z立場。但本人力：-吾 

人對任何保B噔予全民投票以最大限度自由與 

公 正 之 建 - i , 將 準 躕 予 W 考 廬 ， 並 指 明 此 並 

不影響吾人關於基本原則之立場。其時安全 

理事會主席爲膊廷黻先生，將先生,三月十 

日至十八日間與二當睾國代表圑舉行非正式 

會商，本人並有理由相信其曾又與安全现事 

會其他二三理事國代表圑之代表舉行會商。 

會商結果，違有由*廷黻先生於三月十 

八日提請安*理事會考慮之决nS案草案產生 

[文件S/6 99]。 胁先生曾先 j f^其演ê屮解釋該 

草案之各主耍特徽，次由安全？F争會就jlt作 

一短短辯論[第二六九次會；^]，而後理条會 

郎吿休會，此問題於一個月後方重行列入pi 

事 日 程 。 在 此 間 ， 耱 镜 進 行 非 正 式 會 商 

外，i對胁先生之决pi案草衆屢加修正，結果 

而有今日&吾人審<é中之决ti l l案草案。 

蔣 先 生 三 月 十 八 日 之 決 案 草 衆 ， 本 人 

敢謂爲一求镀公平妥協之;^之毅然企圖，其 

中載有解决條款W備雙方採納，絲奄不落正 

二月間所提出8"項論旨之窩臼。從吾人方面 

a之，該决pi案草桊雖非毫無可批評之餘地， 

若不加修正，吾人亦難予JW全都接受，但除 

此之外，該决^案草案旣末使吾颦與我所堅 

持之基本原則相乖離，在實體方面，本人逕 

行接受之。本國政府嗣後核准本人之接受，並 

訓分本人向理事會重行申說。 

此 項 解 决 方 案 之 特 徵 計 有 下 列 « " 點 一 

巴 某 斯 坦 應 切 實 停 止 W 人 力 物 力 根 據 地 及 

過境便利援助Jammu-Kashmir之侵略者與 

叛民，二停戰後印度雖須減低其在 Jammu-

K a s h m i r之軍力，但在^二地仍可保留少數 

軍隊,JW供防衞及維持治安之需，此外，不得 

另有任何其他审隊存在。三Jammu-Kashmir 

臨時政府須將谷大政黨之代表包括在內，四 

成立單獨之全民投票機構爲Janrnm-Kashmir 

政府Zïh式機關，其職權雖由該政府所授與， 

然其行政事宜刖由聯合國秘畨長所推舉 Z 行 

政長官一人及輔佐官員若干人主持之，其行 

使職務，不受任何方面之牽制。 

此 項 方 案 將 項 健 全 特 徵 溶 於 一 爐 不 

僅外來勢力對Jammu-Kashmir政府與印度政 

府S"在憲法範園內在;^邦所行使之主權之不 

耍或不正當之侵佔，得因此項方案而避免， 

且該方案並尊重聯邦制度下維繋印度政府典 

其"；f屬邦政府間關係之憲法常例。最後，此項 

方案於其听擬定之實施辦法中，復對爲使行 

政有實施可能之各項顳著要件，予 j y相當注 

實。 

齄之，安全理事會主席復與理事國代表 

(包括美國S英國代表；6：内）擧行非正式會 

s i , 蔣 廷 黻 先 生 方 案 内 各 主 耍 之 點 竟 在 

次 會 i 之 屮 被 扭 曲 至 不 復 成 形 之 地 步 ， 誠 令 

人小勝失望。現有之方案完全爲另一方案， 

根 據 吾 人 Z 觀 S A , 所 有 經 增 加 修 改 後 之 各 項 

對 三 月 十 八 日 决 n i 案 Z 實 體 修 正 ， 幾 無 一 不 

使吾人處於小利地位，又無一不與吾人之基 

本原則相悖，甚且有與之大相乖鲜者。三月 

十八日方案已在安全理事會現有之决議案草 

案中失去本來面目，吾人對當前之決議案草 

案 斷 難 予 " 同 眚 。 



誠 如 蔣 廷 黻 先 生 所 稱 [ 第 二 八 四 次 會 

議]，本决案草案前共有三草案。吾人曾對 

每一草案加JW修正， jy便其與吾人之基本原 

則 符 â " , 不 幸 此 種 企 圆 竟 未 吿 成 功 。 因 此 ， 

値此理事會多數理事國代表贊同本决>>^案之 

時，吾人對本决叆案不擬提出任何特定之修 

正0 

如客觀環境允許，而吾人又願奮爲之， 

刖吾人幾乎對本决桌案草案屮毎一句均^加 

"修正，或者將牽涉實體問題，或僅將作文 

句 上 之 修 正 。 但 處 於 本 日 情 之 下 ， 本 人 决 

定僅限於5ft明吾人在實體上反對本決議案草 

Ife之主耍理由，向諸君表示本人堅决反對安 

全 理 事 會 依 本 決 > « 案 草 案 現 有 文 稿 予 W 通 

過，並請理事會將本人：態度載諸紀錄。 

安全理事會現有决議案草案中最令人不 

满 意 之 處 ， 似 莫 過 於 此 稿 對 吾 人 按 憲 章 所 

jy向安全理事會而有之管轄權之乞助問題， 

未予重視，而安全理事會處理此問題，能否 

勝任愉快，實與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能否 

避免威脅，關係攸巨。 

Jammu-Kashmir邦十地內，一面爲印度 

軍與邦防軍，另一面爲武装部落人民與其他 

巴基斯坦國民及反抗邦政府Z當地叛民，雙 

方 血 鬥 ， 今 已 有 六 閱 月 之 久 。 印 度 方 面 認 

爲 向 合 法 邦 當 局 作 戰 戰 士 所 有 之 接 濟 — — 

如 士 兵 軍 械 子 彈 其 他 供 應 品 靡 托 車 及 

其 他 運 输 工 具 作 戰 根 據 地 運 输 設 備 汽 油 

——均取耠於巴基斯坦，或通A巴基斯坦境 

內而轍入者，巴某斯坦政府直接或間接容許 

所有接濟落入上述戰士之手，從未積極予 jy 

阻 止 ， 或 防 止 此 ; 巴 某 斯 坦 爲 根 據 地 或 通 

過巴某斯坦侵略Jammu-Kashmir邦之行爲。 

若干月W來，部落人民及其他外來戰士 

之人數已增¥數萬之衆。目 f l î j部落人民人數 

卽在二离W上，其屮敵軍約佔^^數，巴某斯 

坦國民與當地叛徒佔其餘,數。3《姑不論親 

目所睹證人之言，僅就地理上及其他物質因 

素而言，此大批外來武装隊伍設非來自巴基 

斯坦或通過巴基斯坦境内而來者，斷無進入 

Jamrau-Kashmir邦之可能，其次，無論外來 

隊伍或當地叛徒，設非由巴基斯坦取得各項 

軍 械 子 彈 供 應 品 及 運 輸 工 具 ， t " 斷 不 能 耱 

績作戰辛如此之久。y上戰士除不能令巴基 

斯坦政府正式宣戰與不能公開調遺其正規軍 

在Jammu-Kashmir作戰外，由巴某斯坦境内 

取得任何其他援助與接濟，則係事實也。 

«上情<«，隨時有引起二自治領土武装 

衝突Z可能。巴某斯坦對於此項爭件，無論 

其爲積極同• ̂ 或涫極默â《，均爲非友證之行 

爲，終將釀成戰禍。職是Z故，印度爲應付侵 

掠 J a m m u - K a s h m i r 邦 Z 侵椋者所取 Z 行動 

雖非不合法，然吾人仍請安全理事會予JW干 

涉。目前戰爭危機並未稍滅，其一蹴卽發之 

勢，正與去年十二月月底之時同。 

^數日來，軍亊行動隨印度軍之節節進 

展 而 趨 緊 張 ， 印 度 軍 巳 發 動 收 復 現 陷 於 侵 

椋者手屮Z區域並將侵掠者驅逐於邦境 j y外 

之 戰 爭 。 部 落 人 民 於 敗 : ê 時 對 當 地 平 民 Z 虐 

待，更變本加厲。 

本 人 此 ， 不 得 不 一 述 最 3 ^ 數 日 發 生 於 

珞加俄里(Rajaon)地之爭件。阿刹镥(Azad) 

瞜汁米爾政府尤酋不"本人爲不可教，日昨 

致電本人，其中稱 

"Jammu省之珞加俄里縣城近爲印度軍 

攻克，印度軍在當地Z種種窮凶極惡行爲爲 

諸文明國家所未Z前聞者。珞加俄里城內及 

近郊慘遭殺戮Z囘教徒計有四千之衆。 

"抉目示衆W警嚇其餘闾教徒,兩日內被 

驅 逐 出 區 域 之 人 民 計 有 十 萬 人 ， 彼 等 無 

家可歸，又無貪物，正垂垂待斃。" 

安全理事會街於阿刹德1^什米爾政府元 

首致本人電報中所述It節之眞確性， i i !須細 

究 ， 不 得 聽 一 面 之 辭 。 所 幸 本 人 處 現 有 數 

種報吿，均係於接到上述電報鉗寄到者。德里 

(Delhi)主耍報紙印度斯坦時報（The Hindustan 

：r!m")特約記者適於事變後探訪珞加俄里，本 

人茲向理爭會選讀^記者之報吿數段。此訊 

於四月十四日發自珞加俄里，標題稱爲"Jam-

mu'為 Z 穀倉""一卽金吉爾(Jehangir 由斯 

雷納糾（Snnagar )囘變時匍崩Z地一文曰 

"此爲一死城Z故爭，其悽摻情形，駭人 

聽聞。節節前進Z印度軍，雖竭盡方策，亦 

無能爲力，結果徒束手旁觀而已。其經》a情 

形 如 次 侵 椋 者 與 其 長 3 初 令 市 民 瑭 同 其 隨 

身什物及牲畜齊集廣場，侵掠者郎將牲畜佔 

據，趨Z入山，次令囘教徒與非囘教徒分開， 



令囘教徒攄帶隨身什物，依預定路線乘牛車 

避干内地，而分非囘教徒排成一單行。侵掠 

者於是開始作有罕統 Z 屠殺，所有男拴非囘 

教化，除年齡在二十五干三十Z間體健力強。 

者 外 ， ^ 遭 殺 戮 。 ， 未 遭 殺 戮 者 ， 則 紐 成 一 

^奴銶工人，令 j ;^附近山頭及各地區爲侵椋 

者掘築新陣地。所有婦女及其隨身什物盡1^ 

部落入民W佔分。 

" 珞 加 俄 里 受 敗 退 部 落 人 民 涼 血 屠 殺 之 

人數，現in=尙粹準確統計，々<^其爲一大規模 

之屠殺，殆毫無疑問。據一二逃于印度防線 

內 之 人 稱 一 s 期 苫 城 人 口 總 數 在 五 7 j y 

上。余適與一由虎口逃出之前珞加俄里s民 

Khuda Bux ; ; ^ 3 5 , 彼 云 當 地 人 民 之 欲 滅 除 

侵掠者，如大旱之望雪霓。 

'印度軍隊迻現街市間枕屍狼藉。榴有餘 

悸 之 居 民 向 r ^ î ? 隊 報 吿 稱 侵 掠 者 我 軍 入 

城 之 f j 夕 如 何 遷 怒 於 平 民 與 如 何 任 意 違 兒 

一一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，艇所不爲。侵略者 

在 珞 加 俄 里 加 於 r i 地 Z 損 害 及 暴 行 ， 現 時 尙 

不 能 作 一 正 確 估 計 。 I t 近 郊 外 發 現 三 大 地 

坑，滿塞死屍，令人惰起當年巴勒斯坦之埋 

屍 井 。 又 除 大 批 皿 殺 ^ 印 度 國 民 外 ， 據 當 

地 人 報 稱 ， 侵 掠 者 並 由 此 處 擄 走 婦 女 七 百 

名0，， 

•^jSi^t镄稱 

" 據 此 間 所 得 消 § ， 近 數 日 装 運 汽 車 多 

輛，]1：屮顚然載有lit應品及軍火，源源由巴 

基斯坦邊境述至Mirpur。 

此爲新開記者於印度軍克服珞加俄里後 

探訪,该地之報吿。 

本人如¦î'】安全理事會一讀本人所收到之 

二官方報吿，或更可使现事確信不疑。其一 

爲四月十五日新德里（NewDelhi)國防部長 

之報吿，其屮稱 

" 據 由 珞 加 俄 里 听 寄 來 之 報 S 稱 侵 掠 者 

敗退時採隹十政繁，四竭放火後遁去。 3報 

吿 檟 稱 部 落 份 子 敗 退 之 大 屠 當 地 印 度 

教徒與囘教徒，死亡極衆。於珞加俄里正北 

發現三大地坑，而積約五十方碼，滿家死屍， 

屠殺開始時逃入山中之當地人民，現陸櫝囘 

城， I t 已实魂落魄，狼狽不堪，^與接談。 

本 入 2 i 苒 選 段 四 月 十 六 日 印 度 内 閣 

總琊致本人之近電 

"侵掠者任奮:ê兒，大規模屠殺平民與搶 

掠婦女，並毁埭財產不計其數。珞加俄里之 

侵 掠 者 爲 我 軍 所 逼 撒 j « â 前 之 所 作 所 爲 ， 與 

Baramula之侵掠者相較，實有之而無不及。 

閣 下 可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指 出 閣 下 不 解 如 何 可 

用文明手段JW對付此等毫無理性之人。" 

安全理事會究相信阿刹德政府致本人電 

中所述之事實或陳 î f t乎？抑信本人所接到本 

國政府之報吿與本人所讀記者之報 f t乎？此 

̶任安全理事會自擇之。 

至於印度內閣耱理於其電報中所提出之 

最 後 一 點 實 見 ， 本 人 僅 欲 說 明 人 形 獸 性 之 

人 絕 不 受 文 明 所 加 人 類 行 爲 之 束 縛 ， 其 在 

戰 爭 時 期 更 不 論 矣 。 或 謂 文 明 國 家 如 德 國 

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亦未遵守此項拘束， 

文 明 國 家 所 不 爲 能 之 * , 焉 能 望 諸 部 落 人 

民？ 

但 此 處 之 眞 正 問 題 爲 巴 某 斯 坦 縱 兒 作 

¥ , 加 軎 於 瞜 汁 米 爾 無 辜 之 囘 教 徒 與 非 囘 教 

徒，果可免於罪戾乎？審遘中之決遘案草案 

對於巴 IE斯坦Z不盡職守竟未提及雖在弁言 

中亦未及此，三月三十日草案弁言對此僅略 

有述及，本草案竟將之删去。 

錄,經修正後决議案草案第一分段 

(甲）曾建議巴某斯坦應《最大努力防止此 

等敵對份子侵入Jammu-Kashmir邦，據稱此 

卽爲答覆菩人在申訴中所提出要求而設之規 

定 。 I t 本 人 願 指 出 除 非 預 先 聲 明 一 國 政 府 

— 此 處 爲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— — & 去 有 不 盡 職 

責之處，從無W此種形式決議案使該國政府 

撙任此項責任者，而本決議案內並未預先聲 

明巴墓斯坦政府有不盡職責之處。吾人由於 

此種遺漏所得之印象，非爲巴某斯坦竽少在 

將來應盡其所原有與其在^去六個月期間所 

未 盡 之 責 任 ， 而 爲 巴 基 斯 坦 按 照 第 一 分 段 

(甲）規定負有椎待世界和平與安全之重。 

不熟諳眞情者，由英國代表演詞中所得 

之印象必然如此。該代表之原詞如次 

'第三，决pi案草案所加於巴甚斯坦之責 

任，極其繁重，不僅須力助戰爭停止，且須 

防止其再爆發[第二八四次會議〗。' 

根據英國代表之所a， 一若巴塞斯坦本 

無責任，有此决nS案始須擔負此項責任者。熟 

諳 内 ! ^ 如 ^ 國 代 表 ， 本 人 深 信 听 f 絕 非 其 眞 



意之所&。本人於前數次辯論中曾力言國際 

義務之重耍，本人此際僅欲一述美國國務瑯 

馬歇爾（Marshall)親自在聯合國大會中關於 

該種義務所作之一陳述。馬歇爾於一九四七 

年九月十七日向大會致辭論及希臘問題之時 

稱 

" 此 項 對 希 臘 游 撃 隊 Z 接 濟 之 多 寡 或 有 

效與否,均非此處^論屮之主耍問題。國際公 

法屮有一公認之原則，卽一國如"武装或JW 

其他方法接濟另一國之叛軍 jy反抗政府，此 

爲一種對敵及侵略行爲。此項原則不僅在國 

際公法中若干名案件內獲得I？可，且在國際 

協定中亦往往有明文規定。安全理事會多數 

會員國代表贊成此原則，可*^其爲本案所取 

之 行 動 中 窺 見 一 斑 。 " 

安全理事會與大會關於希臘案件業已同 

意矣，如此爲公饞之國際義務，巴某斯坦於 

安全理事會一月十七日决議案[文件S/651 ] W 

後焉能仍不盡此項義務乎？安全理事會於該 

項决議中要求巴基斯坦政府"不得 從 事 ' 

引起或容許任何使情勢趨於厳重之行爲"。 

自 ^ 項 决 案 通 過 J W * ，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

從未"防止此項份子侵入 Jammu-Kshmir邦 

與街在^邦作戰者物質援助之供給"。反之， 

巴某斯坦現仍有侵椋者之根據地，吾人近又 

探 悉 巴 基 斯 坦 境 內 設 有 兵 工 廠 一 所 ， 製 造 

軍械子弾，JW伊給侵掠者與叛民。大批壯了 

與大量物資，逐日通過巴某斯坦運至Jammu-

Kashmir,装運壯丁與物質之車輔W百計。榴 

弾礮三尊，3&由鄰近山頭射入Poonch城之 

蛾彈，巳達二百枚。印度軍之榴彈礮未簡有 

失落情事，豈;^城附近或Jammu-Kaahnur邦 

其 他 處 能 自 生 榴 彈 礮 耶 ？ 

不久 j y前，我方有一可探聽巴基斯坦當 

地新閜之負責官員向吾人報稱 

"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遣 派 山 戰 炮 隊 一 隊 着 便 

装 赴 線 士 兵 約 近 一 千 三 百 人 ， 其 中 六 百 人 

經Bhmider開赴Nowshera戰線，另七百人經 

Palandhri開赴Poonch戰線。" 

我軍已螢覺;^泡隊在上述二戰線之一作 

戰，但爲避免安全理爭會厭煩起見，本人兹 

將此方而>#情省略不赘。 

此種對明顳之國際義務繼續予JH硖壤之 

行爲，與此種對在Jammu-Kashmir邦繼績 

加緊作戰，積極予"支持及鼓鳓之行爲，能 

在本决讒案內不予提及乎？安全理事會不得 

因其非爲任何事實問題通^决議案或因本決 

議案並非一判決而謂無須出此，其在希臓案 

件內又何W竟出此乎？大會採納安全理爭會 

調査圑之大多數盲見，於其决議案第一O九 

( 二 ) 第 三 項 中 稱 ， 調 査 M 發 現 

« 阿罱巴尼亞保加利亜及南斯拉夫 

果接濟並援助與希臘政府作戰之遊擊隊。"1 

雖近在三日前，安全理事會在其關於巴 

勒斯坦停戰之决議案中之論調,仍與此相同。 

理事會於其决議案中稱 

"不得派遺協助及鼓勵任何方面軍隊及 

作戰人員，圑體及個人#J赴巴勒斯坦[文件 

S/723]。， 

—九'四八年三月十八日決遘案草案典三 

月三十日前各重新起草之,案屮所原有之字 

句，各^草案之贊助人何W莧將之由經修正 

後决議案草案第一分段（乙）中删去其原有字 

句爲 

« 拒絕通過巴基斯坦國境，並拒絕任 

何在巴基斯坦境内根據地之使用 ，[文件 

S/699]o' 

關於希臘之决>a案屮有一內容大致與此 

相同之指令。據本人所知,^聯代表贫爲巴勒 

斯坦停戦决議案提出一修正案，企阖於^決 

議案中向違法一方發出一同等之特定指令， 

而;^修TE案竟爲安全理事會所否决。It本案 

最後草案之擬具在先，停戰决議案之審議在 

後，本人不識此是否可表明安全理爭會自本 

案件最後草案始變更其原有之政策？ 

或謂第一分段（甲）中所用之"防止" 

巳將^分段(乙）中所有之情節包括在內，本 

人不識原來字句之被删，豈恐其略^"譴責巴 

某斯坦前罪之曹乎？本人仍認爲'防止"一辭 

較之"不鼓動"一辭積極多矣。 

巴基斯坦於答覆吾人申訴之時稱 

"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除 不 訴 讅 戰 ^ 外 , 繼 

積 j y各種方法盡全力不鼓動部落A民之侵入 

Jammu—Kashmir [文件8/646]。" 

安全理筝會雖採用此種不澈底之政策， 

1 見 大 會 第 二 屆 會 正 式 紀 錄 决 > ! 案 ， 英 文 
本第一二頁。 



據稱巴基斯 i f l全境人民巳極其憤慨。巴某斯 

坦政府不顧引起大規模内部糾紛之極餱重危 

險，強稱3政府並未違背上述政策。巴墓斯 

坦如不能W和平方法防止部落人民與其他人 

等侵人Jammu-Kashmir作戰，：flf將W武力 

對 付 各 該 人 等 " 盡 其 按 照 决 議 案 草 案 第 一 分 

段(乙）規定所應盡之義務乎？安全理事會現 

有經修正後决讒草案中所用之"防止'一辭， 

能解釋爲巴基斯坦方面已坦白接受此項義務 

之表示乎？ 

除非此項義務之接受爲毫無疑問，所用 

" 防 止 " 一 辭 實 毫 無 眞 正 意 義 可 言 。 本 人 並 

不 欲 安 全 理 事 會 因 本 事 項 而 定 巴 墓 斯 坦 之 

"罪"，因事實俱在，公道自在人,(：。如此項 

展緩確與主要間題無閼，本人亦不反對暫不 

激起當事一方之或情，惟對於固執耱績破壤 

國睽義務之事諱不提及，又不請巴基斯坦改 

過 自 新 ， 實 爲 一 厳 重 事 件 。 因 一 此 爲 安 

全理事會責任範圜Wft之事，尤其於此國際 

義络之硖壊威脅及於國際和平及安全之時， 

理 事 會 更 不 得 不 力 盡 其 應 盡 之 責 任 ， 二 原 

有字句之被删，將加強由於本案而引起之錯 

•31觀《，卽巴基斯坦之擔任此項義務，爲其 

對印度及瞜什米爾之一種讓步，巴基斯坦一 

一 甚 至 部 落 人 民 一 冀 於 安 排 就 歸 屬 間 題 而 

舉行之全民投票辦法時镀得某種利益，W資 

補償。 j y上二項間題毫不相關，苒達成和善 

解决目的起萆，吾人雖同意二項問題於同一 

決議案中論及，但吾人不能同意一問題果JW 

或必須JW另一問題爲轉移。 

安全理事會對於吾人主要申訴之點毫不 

在意，實使吾人，本國政府及舉國非常失望。 

印度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出之問題爲一簡犟 

明 瞭 直 接 與 毫 無 疑 問 之 問 題 ， 而 吾 人 建 議 

安全理事會所採取之行動，亦爲其非採取不 

可之行動。安全理事會雖經過此長時期之遷 

延，終不得不採取行動，淮其何不及早採取 

^項行動，莧將印度之申訴束諸高閣近四閱 

月之久一歷四閲月之耱績流血與經濟摧 

殘？屆四閱月長時期之終，安全理事會W呼 

攧 語 氣 規 勸 吾 人 接 受 一 决 案 ， 其 中 旣 鮮 有 

論及本案件是非之處，而於巴某斯坦所須採 

取行動之措辭，又極模稜之能爭。苒就>^决 

讒案之語氣而言，安全理事會不僅止*^向吾 

人呼灝，_H向巴基斯坦因提醒其責任致抱歉 

之意。印度爲其自身榮眷計，斷不能任其案 

件如此處置。 

經修；ÎF後决議集草案之贊助者，僅爲樹 

立安全理事會對於二爭端當事方不偏不倚之 

令眷起見，不惜犧牲理智與公道，竟在决議 

案文氣屮將印度與巴某斯坦置於同等地位， 

̶若吾人亦有不是Z處，亦應同受譴責者。其 

最 彰 著 者 莫 過 於 W 下 數 例 經 修 正 後 决 議 案 

草 案 弁 言 第 二 段 分 吾 人 與 巴 基 斯 坦 共 同 " 應 

盡全力"使處之戰爭停止"，第二分段（甲） 

又分我方軍隊與部落人民及其他侵掠者同時 

開 始 撤 退 ， 第 五 段 建 委 員 會 或 有 徵 請 巴 基 

斯坦軍隊綏睛 J a m m u - K a s h m i r 邦之必 J ? , 

第十段（戊）令Jammu-Kashimr政府官員全 

民 投 票 行 政 長 官 委 員 會 名 義 管 理 全 民 投 

票事宜，該長官遇有"其 f t?爲足JW妨礙全民 

投票自由之撩節發生時"，得酌量情形將該種 

椅節直接請示巴基斯坦政府一甚至其出席 

委員會之代表一請其注意。 

吾 人 如 稍 有 自 尊 , 或 尙 顧 及 一 獨 立 國 

家與有主權政府之尊嚴，爲自身榮眷計，哳 

不 能 接 受 此 锺 規 定 。 倘 端 仍 存 調 査 階 段 , 安 

全理事會對於审端兩方固不妨保持其不偏不 

倚態度。但一至採取决議，議建行動措施或 

甚至陳述其意見之階段，理事會如仍無所是 

非，卽不免有損犯眞理與公平之嫌。 j y上二 

階段之遞變，實爲由純趨貌與避免未審先断 

進而就事件本身論判公道與公平Z問題。 

本人2《對現在審議中决 i«案草案之數項 

詳細規定，作一簡略之檢訂。但枓及對方或 

有相反之aft法提出，本人請先就歸屬問題略 

作 數 i 。决遴案草案共有之處載有下列等宇 

"Jammu-Kashmir邦是否歸屬於印度抑歸屬於 

巴基斯±0"。據稱此項歸屬Z時期甚暫，爲達 

到某一特定目的之辦法。一旦此時期已過，^ 

目的已達到，則歸屬郎不存在。 

就印度方面而言，吾人反對此種af t法。 

—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所成立之歸屬爲合 

法行爲，印度隨 Z卽履行於接受歸屬時所擔 

任之一切義務。Jammu-Kashmir邦藉印度之 

力而免於分裂，雖至今日，印度仍在抵抗侵 

略^邦頜十完整之醬勢力。印度保譙該邦衆 

多人民免爲外界侵椋者所覬覦。 



因此，此種歸屬，不僅在今日存在，卽 

在 戰 終 止 ， 和 平 與 秩 序 恢 復 後 亦 仍 存 在 。 

除非舉行全民投票，結果對印度不利外，此 

種關係將永久存在。 I t 在彼時"前，巴某斯 

坦在Jammu-Kashmir毫無憲法上地位。吾 

人茲提出另一某本論^，卽菩人在國際gs:督 

下所安排Z全民投萼辦法,無論在何種階段， 

斷不容巴某斯ifl予jy干涉一圃際圑體如本安 

全理事會者，如需何M镥保及保障，印度均 

可提供，伹不得因此而使巴某斯坦在S邦處 

於 有 干 涉 全 權 Z 地 位 。 

停戰W後，全邦須在一政府之統治之下。 

本人听謂之全邦，係包括現仍在叛民及侵掠 

者 Z 手之地域而言。當全邦又在一行政機構 

——卽Jammu-Kashmir邦之行政機構—— 

統 冶 之 1 ^ 時 ， 印 度 駐 防 軍 須 在 印 度 邊 陲 ， 

Jammu-Kashmir邦之西駐防。印度爲履行按 

押 歸 屬 文 書 所 擔 任 之 防 衞 ^ 邦 之 義 務 起 見 ， 

實有在該地駐防Z i J i耍。 

决 議 案 草 案 中 數 節 ， 隱 不 致 有 此 種 需 

耍 之 盲 。 吾 人 勢 須 於 此 明 白 赘 明 戰 爭 停 止 

與和平及秩序恢復後，此種歸屬仍繼櫝有效， 

印 度 所 镥 任 防 衞 ^ 邦 與 維 持 ^ 邦 法 律 及 秩 序 

之義務,於全民投票舉行前，仍繼續存在。 

其次，本人請就Jammu-Kashmir邦現時 

之 ^ 渡 政 府 問 題 略 致 數 言 ， 此 卽 决 案 草 案 

第六段中所論及之問題，其原文如次 

" 印 度 政 府 應 確 保 邦 政 府 於 全 民 投 莩 之 

鏵備及執行期間，邀請各大政黨指定負責代 

表WW長職位充分共襄政爭。 

印 度 政 府 依 第 六 段 原 有 字 句 ， 對 ^ 段 不 

能 同 實 。 因 其 f 在 組 絨 一 聯 合 政 府 ， 各 大 政 

黨均有一平均充分參與政府之機會，其參與 

人選將由各^政鐵自行指定么。 

倘各政黨對於某揷主耍政治問題——如 

戦爭，均同奮採取同一行動時，本無不可組 

槭此類聯合政府之理。但當一國之主要政治 

間 題 正 爲 , ， 國 各 政 黨 意 見 極 端 分 歧 若 

* ^ 此 時 組 織 聯 合 政 府 ， 項 政 府 將 造 成 極 

小幸之桔果。喀H*米爾如在此 f i環境下而有 

—聯合政府，其行政機構4i於JW上所述期閬 

趨於痲痹無疑。 

印度對AN*領聯合政府之效能具有極悲 

痛 經 驗 ， 無 論 印 度 或 喀 什 米 爾 均 7 ^ 再 有 此 

種事實在咪什米爾發生。但根據吾人Jy前屢 

次所作之聲明，考人並不反對:It他政黨有限 

制 地 參 與 現 時 依 窻 法 而 行 使 職 務 之 政 府 ， ^ 

憲法近巳爲國君所頒布之諭旨予 jy修正矣。 

依據;^邦所行之憲法，並依據合理之立 

場，其他政璣垒與政府之人選應由^邦總理 

决 定 z 。 邦現任内閣總理對於吾入在此方 

面所通過决議之粽神，無不盡力施行。爲向 

安全理事會證明此SA起見，本人一睛讀該總 

理爲述明其所追求Z政策致本人之函，其中 

並授與本人酌量It形公布之權。本人JW爲似 

有將;^來函向理事會公開一讀之必耍，其原 

文如次 

"閣員人選應不分黨派，此爲吾素來之主 

張，至今未變。但有一條件，卽閣員份子中 

4^不能有全邦之公敵或同情於W摧殘斯士爲 

主耍目的之侵掠者之存在。凡假借解放運動 

名義，直接或間接參與焚燬我村鎭，姦淫我 

婦女與搶靱擄掠者，自無聘之爲閣員之理。 

然此非謂所持理《與全國會議不同及贊同歸 

屬於巴墓斯坦者，3卽一槪襄而不用之盲也。 

實 際 上 在 吾 主 待 下 之 内 閣 閣 員 中 今 有 

Mohammed K h a n 上 校 ， 其 人 爲 囘 教 大 會 工 

作委員會委員及Jammu邦Anjuman-I-Idam 

組 織 之 主 席 。 " 

因此，吾人對第六段絕對不能同意。 

本人茲欲就關於印度軍隊之規定略致數 

言，各^規定載於决議案草案第二，第五及 

第九段中。Mr Noel-Baker屢次述及駐紮於 

咪什米爾之印度軍隊爲佔頜軍隊[第二八四 

次會議]，誠令人不勝評異之至。印度軍所jy 

tt紮於^地，係依照印度在瞜什米爾所處Z 

憲法上地位， jy履行所應盡之合法責任。若 

稱^軍爲佔領軍，本人敢謂此不僅爲對該軍 

之侮辱，且爲對印度政府之侮辱。 

本 决 議 案 草 案 中 所 述 及 之 軍 隊 共 有 四 

種一爲第二段（甲）屮所稱之印度軍，二爲 

第三段fe/f稱之邦防軍，三爲第四段所稱，就 

地召募之人員，四爲第五段所稱，將*在本 

事件中或有被允許一顳身手可能之巴基斯坦 

軍隊。 

關*^印度軍隊間題，印度方面之意見認 

爲 其 駐 絜 喀 什 米 爾 之 軍 力 自 當 於 停 戰 後 

隨之減低。It此f滅低不俜低於一最低限i， 



除須按本決議案草案之規定足JW維持法律與 

秩序外，且須足JW抵抗外來之侵略。 

在現有之决議案草案內，此爲使吾人所 

處地位由三月十八日蔣廷黻先生造成之决 i# 

案草案中大趨劣轉之一例。蔣先生於四月七 

日 [ 第 二 八 四 次 會 議 ] 多 方 勸 使 吾 人 屈 就 

此锺轉劣後之地位。 

蔣 先 生 論 據 之 大 意 爲 如 决 議 案 草 案 中 

所規定之辦法均能實現，則造成外來侵略之 

機會將化爲鳥有，印度軍駐紮於瞜什米爾JW 

供抵抗;^锺侵略之需要，自亦不復存在矣。 

蔣 先 生 繼 此 又 稱 縱 有 此 湩 需 要 ， 按 照 

憲章第五十一條之規定，聯^國各會員國仍 

有行使掣獨或集體自衞之自然權利在。在上 

述情5i下，倘果有外來侵略發生,蔣先生之意 

豈謂印度軍隊可長趨該邦W防堵侵略乎？果 

如是，决讒案草案於論及維持法律及秩序之 

時，何W未明白說明乎？兹假定此非不可能 

之事，一聯邦政府如於其邊15邊境駐紫一部 

分軍隊，其力量足供驅拒可能之侵略，此豈 

小典該聯邦政府對該邊區所須盡之義務更相 

符 合 乎 ？ 當 吾 人 謂 最 低 限 度 之 軍 力 不 僅 須 

足JW維持秩序及治安，且須足JW抵抗外來之 

侵略，吾人之要求係不合法或不合理乎？歸 

屬之事實如能耱績存在，吾人斷不欲放棄吾 

人有防衞Jammu-Kashmir之重大責任。根 

據此種理由，吾人對於第二分段（甲）勢難予 

jy同意。 

其次,本段中另有其他部分,f殊令人 

難 " 索 解 。 其 中 述 及 " 根 據 地 區 域 " i "前進 

地區域",所謂"前進地"係何所指而云然？此 

將於"後造成务種不同之解釋e睢本人相信 

該段中與"艮據地"及"前進地"區域有關之部 

0 - , 暗 舍 有 某 槿 其 他 計 剷 ， ^ 計 劃 實 較 决 i « 

案草案中字面上之計劃尤爲廣泛。此爲^部 

分字句所JW如此模稜之原因。 

關於邦防軍問題，與^問題有關之第三 

段稱 

" 印 度 政 府 應 同 實 於 W 下 所 稱 全 民 投 票 

行政機構一如第八段所規定者̶̶5?爲對 

邦防軍及邦警有行使指揮及監督椹之_1^要時 

j y前，各^軍警暫在經商得全民投票行政首 

長同意後之區域內駐屯。" 

本段不僅述及邦防軍，同時又述及邦警, 

且其所述之時期係指全民投票行政機構IS爲 

有對S»;^軍瞥加W指揮及監督需要JW前之時 

期而言。稍有行政經驗之首長̶̶如本人一 

一甚難了解何JW在全民投票W前之時期内有 

此04耍。例如邦簪，全邦無處無之，彼等亦 

無日不在維持法律及秩序。全民投票行政首 

長，何W於全民投莩前;^法律及秩序之維持 

計，獨須對邦警之支配有一否决權乎？不僅 

如 此 ， 人 並 欲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指 出 紀 律 爲 

統率邦防軍及邦警之第一耍件,若欲有紀律， 

則非統一統率不可。對於此槿須有紀律人員 

之管制，指撺或監督，斷不能由兩種行政當 

局分任之。 

第三段中所建i^Z辦法，JW本人視之，實 

爲 行 政 t — * 正 常 x i 辦 法 。 繼 之 ， 第 四 段 述 

及 " 就 地 召 募 之 人 員 " , 本 人 假 定 係 

指另需補充之邦警而言。如邦警另有補充之 

需要，本無不可由當地人士中予JW補充之理， 

惟其smr在第五段，該段稱 

"此锺地方軍隊 "一本人假定W上 

等字係指按照第四段規定而募集之軍隊而言 

― " 如 發 現 不 敷 支 配 時 ， 委 員 會 商 得 印 度 政 

府及巴基斯坦政府之同意應設法由任一自治 

領士抽調其認爲有效數目之軍隊，yi供嫁靖 

之用"e 

綏 靖 係 與 瞜 什 米 爾 當 地 人 民 有 軎 關 係 

之 行 爲 , 綏 靖 之 責 爲 J a m m u - K a s h m i r 政 府 

所 應 擔 任 之 一 主 要 責 任 。 政 府 旣 有 邦 警 可 

供驅使，並有邦防軍可供驅使，如其數仍不 

廒支配，第二^段（甲）並准允印度留置若干 

爲 維 持 法 律 及 治 安 所 i l i 需 Z 軍 隊 。 果 如 是 ， 

尙有何種需要須徵請其他軍力JW伊綏靖Z用 

耶？此爲間接JW便巴某斯坦軍隊進入Jammu-

K a s h m i r 邦 Z 辦 法 ， ^ 軍 一 旦 進 入 ， 其 危 險 

誠 有 小 堪 設 ， 者 。 第 五 段 之 原 有 字 句 ， 吾 

人對之絕對不能同意。 

本人茲略論關於全民投票行政機構之各 

段。吾人反對决si案中與JW下各段有關部分 

第八段"僅爲1^種目的'，授與全民投票行政 

首長指揮監督邦防軍及邦簪之椹，第十分段 

(内）授椹全民投票行政首長得請求添設特種 

縣長並撣人任命，最 fe而又最重耍之一段爲 

第十分段(戊），，该段准允全民投票行政首長 

向巴基斯坦政府或;^政府出席委員會代表請 



示。全民投累行政tr長，如本人w前所述者， 

爲Jammu-Kashmir邦Z官員，;^官員將其本 

國政府爲唯一負責當局之爭項直接向鄰國政 

府請示，此與一般之政治觀含及行政上手續 

均違背。 

本人不願詳論决鏞案中之谷細節，伹本 

入欲力言印度對於本案件自始辛終所持之 

飽度向無不是之處，不僅就法律及憲法而言 

爲 絕 對 正 確 ， 且 就 最 高 尙 政 治 道 德 言 亦 絕 

對正確。按BP本决《«i案草案現有之字句，印 

度勢須對之堅決表示反對。倘7顧吾人之反 

對 及 攻 擊 而 該 决 遴 案 草 案 竟 獲 通 I t 有 本 

國政府能决定在因此而造成之淸《下應採取 

何種行動，關於及早停止在喀什米爾之戰爭 

及 y 其 钹 舉 行 全 民 投 ^ 事 應 採 取 何 種 行 動 ， 

亦I t有本國政府能决定之。 

四月十七日[第二八四次會 《 a ] 英國代 

表所作之流利而動人之呼籲，頗令本人感動。 

同次會•• i中，美國代表提請吾人注意之程序 

上伸縮性，亦令本人之信,£!略起動搖。本人 

繼之細讀;^二演詞原文，此項硏究結果不幸 

並未能使本人對現有决s i案草案之態度有分 

毫變更。 

本人言語Z間，或不免略見憤慨，伹本 

人實奄無怒意。茲爲本人 l îff代表Z此偉大愛 

好 和 平 國 家 請 求 在 紀 錄 上 載 明 如 本 國 政 府 

决 定 不 接 受 此 項 實 難 令 人 滿 意 之 决 議 案 草 

案，此種不接受不4^卽非^諸戰^?不可。除 

非已辛山窮水盡之時，吾人將繼櫝探求所有 

其他足W避免與巴基斯坦作戰之方法。力去 

吾人與巴某斯坦間無數其他糾纷，均未重勞 

安全理事會，而由吾人JW和平方法自動予W 

解决。本决pft案草案中所建‧‧i之辮法及措施， 

並未使光榮而和平之解决完全絕望。安全理 

爭會通過此决議案草案後，印度及巴某斯坊 

代表囘到國内，依據其在此處所得之可-贵經 

験，或可發現能爲吾人所接受之其他和平解 

决辦法及措施。 

吾人I t願吾人爲覓求其他和牛解决方法 

努力，不致勞而無功，並願二自治領十不 

致被=<â非訴諸戰爭而不能解决此爭端也。 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 H A N (巴基 

斯 坦 ) M r Gopalaswami Ayyangar適對安全 

理事會諍諍陳詞，甫吿結束，傾^}&之餘，殊 

願亦有此才，得申雄辯，尤願能 jy如此修雅 

Z詞將其所持不論當否Z論據，鋪陳於理事 

會之前。對於安全理睾會現行審議之决逮案， 

本席所陳意見，將較直捷了當，故遺詞用諝 

亦恐不能如此流暢茂美，特此預爲聲明，乞 

加I？宥。 

安 全 B P 爭 會 現 行 審 議 Z 基 本 問 題 爲 m 

力八嚓汁米爾爭端間題，各方同意將瞜什米爾 

應行歸屬印度或巴基斯坦間題由公正之全民 

投莩自由公決z。數JÛJW來，理爭會諸理事 

國 所 力 硏 木 ; ^ 問 題 卽 爲 如 何 决 定 及 制 訂 此 

種 全 民 投 莩 之 耍 條 件 。 

Mr Gopalaswami Ayyangar在其演說開 

始時，曾對安全理事會全體，尤其理事會現 

任主席曁自本年一月W來展任主席， jy及協 

同主席探求解决辦法之其他代表，頌贊其辛 

勤，兹願附驥一申本席之敬意。安全理事會 

對於此項間題之解决如此之關, i l努力，巴基 

斯坦代表圑一如印度代表圑，對之深爲感銘。 

安全理事會會^中與數月W來理事會歷任主 

席及若干代表召集之談話中對於此項問題之 

各方面淸形已有詳盡之探討。 

至就本席個人而論，承安全理事會准其 

得盡欲言，誠恐數度發言^於冗長，有凟理 

事會之優鱧。但際此安全理爭會可"自行提 

出其02爲公正適當之辦法JW解决此項問題之 

時 ， 理 事 國 當 不 致 感 材 料 之 不 足 或 有 對 此 

問題各方面撩形未得充分明瞭之感也。 

安全理事會前曾表矛其認爲解决此項問 

題應行循遵之原則，今若請諸理爭國注盲其 

日前對解決此項間題所採Z基本原則，並請 

其重^現行審‧‧s之决nS，草案，JW視其耍SA 

是否具體表現此種原則'，似仍有";f裨益。誠 

然，审端當事國對於間題Z見解常易流於偏 

執。故本席未敢如印度代表之所爲，請安全 

理事會諸理事國研究其已循未循此一方或彼 

方耍求之處。間題闳不在此也。 

在 此 項 問 題 業 經 作 三 月 " 上 計 論 之 今 

日，敢請安全理事會檢計其最後具體表現於 

此項决議案草案之解决辦法，對草擬此項决 

議案之諸代表自EÎ :爲獬决問題Z碁本條件是 

否符應？如是，鉞可謂持公正能度W求解決 

此項問題也。爲此，本席â婧安全理事會注 

意美國代表於一九四八年一M 二十四日所作 

之若干極端重耍極有價傲Z盲見。 



該代表云 

" 至於如何產生此種情形之方式或 

辦法，允應設立過渡政府，其條件 jy公s?爲 

無硝磺氣&，且爲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大國盡 

力所能及使其公正無嘏，而又爲世界信其公 

平 者 爲 度 [ 第 二 三 五 次 會 議 ] 。 ' 

此爲其一。同次會》«中加拿大代表云 

" 俾 建 立 達 成 協 定 之 基 礎 W 停 止 戰 

爭，使Jammu-Kashmir 民族在關係各 

方公認爲絕對公正之當局統治下獲享安全 

法蘭西代表在同次會議屮稱 

"本席認爲全民投菓須有三項條件。第 

― , 所 有 外 國 軍 睐 須 自 瞎 什 米 爾 撒 : 1 。 第 

二，咪什米爾之原有囘印兩族居民應悉准其 

歸返原居留地。第三，i li須在喀什米爾設立 

不對人民施行任何壓力，故可保證全民投菓 

公平無弊之自由政治機構。" 

法蘭西代表發S之後，敍利亞代表加JW 

補 充 云 不 但 外 國 軍 隊 應 行 撤 退 ， 卽 游 牧 部 

隊亦同樣ii^須撒退。 

法蘭西代表於是解釋其意見如次 

"本席所用'軍隊'二字，不但指正規軍，且 

亦指非正規軍而言，卽指一國指揮下Z軍隊, 

及不歸屬任何國家之部落部隊而言。" 

法 鬮 西 代 表 所 云 Z "國家"爲"政府，之 

意，因在印度，"王國"與印度自治頜土或巴 

基斯坦自治頜七間實有©別。 

旋於一月二十九日，美利堅合衆國代表 

復云 

"公平之全民投票自又引起另一問題，卽 

在全民投票期前及期閱之政府機構及組槭問 

題。本席小擬多談此點，因無實計論細節也 

[第二三七次會議]。" 

同日，英聯王國代表稱 

"溯於數月jy前，首次計論印度與巴甚斯 

坦 兩 國 間 問 題 時 ， 本 席 郎 考 盧 在 聯 國 主 

持之下'一語究爲何種意義。愈加 f f i索愈覺 

該 語 不 伹 謂 全 民 投 票 4 i 須 公 正 ， 且 謂 其 須 

爲 鬮 係 务 方 所 爲 公 正 ， 不 但 謂 正 義 應 確 予 

保 i f"^~深信本理事會之任一理事國苟能自 

由 秄 動 不 受 牽 掣 必 可 獨 自 保 正 義 — — a . m 

其必須爲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，安全理 

事會全體理事國，聯合攞全體會員國，jy及在 

咪什米爾交戰Z囘族及非囘族雙方均I？爲公 

正者始可。後者之意見爲能否停戰之關鍵,前 

已予 jy指出，故並及之。 

二月四日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云 

" 如 何 可 W 不 用 戰 爭 或 驅 逐 方 法 誘 令 此 

種部落部隊自Jammu-Kashmir撒^?除非此 

種部落部睐1?爲有一名符其實無所徧袒之過 

渡政府保證執行公正之全民投票，則捨此刖 

無 他 法 。 唯 有 如 是 始 可 望 其 相 平 撤 退 [ 第 二 

四〇次會議]。" 

美國代表續云 

"過渡政府之存在時間不必過長，《能建 

立行政系統俾得舉行公正之全民投票卽可。 

全民投票後又將何如？屆時，過渡政府已完 

成任務，不復當軸。此種機構在一國政府系 

統中時一見之，其在國際關係J:更屬重要。吾 

人如認此項問題純屬内政範圍，自不加W計 

論矣"0 

翌日，英聯王國代表稱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採 取 之 行 動 須 爲 當 筝 國 雙 

方認爲公正。此種行動須爲巴某新坦政府，倡 

亂者,部落部隊，印度政府，Jammu-Kashmir 

之其他居民，W及世界«>國12爲公正者始可。 

職是之故，本席與安全理爭會其他代表同得 

此種結論，認爲必須建立公正z>a渡行政機 

構 [ 第 二 四 一 次 會 議 ] 。 " 

二月五日，理事會主席 jy加拿大代表資 

格向安全理事會提一項當時稱作非正式節略 

之文件，^件復經哥侖比亞代表之要求，成 

爲 决 議 案 草 案 。 本 席 茲 就 ^ 項 决 議 案 中 可 W 

代表^主席#3於問題之意見者，擇讀兩段,提 

請注意。 

丁段開 

"爲達本决議案么，旨目的，必須有一受 

Jammu-Kashmir邦人民絕對信任與尊敬之過 

渡政府[文件S/671]"。 

同决議案草案第二段開 

"安全理爭會巴基斯坦政府竭力勸《ft侵 

入 J a m m u -K a s h m i r邦領土Z游牧部落及所 

有 入 侵 者 自 ^ 邦 撒 退 。 

" 爲 此 ^ 委 員 會 務 求 璲 得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

坦 雙 方 軍 隙 之 合 作 俾 得 立 卽 停 止 J a m m u -

Kashmir 邦之戰爭，並維拧治安直至歸倂間 

題已由全民投票予JW决定時爲止。" 



換 言 之 ， 彼 提 出 兩 項 建 > « 。 第 一 爲 須 

在 Jammu-Kashmir邦建立公正ZJ i渡行政 

機 構 ， 第 二 爲 ^ 委 員 會 求 達 撤 ^ 游 牧 部 落 並 

在龃絨&舉行全民投莩期間恢復及維持治安 

之實際辦法，&璲得印度及巴某布坦雙方軍 

隊之合作。印度政府代表舆巴茱斯坦政府代 

表間盲見始終不協之處，此爲主要Z點。 

二月十日，當時理爭會主席加拿大代表 

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决義案一項，其日期標作 

二 月 六 日 。 彼 解 釋 云 此 卽 爲 已 向 雙 方 當 事 

國提出丄-草案 

' 代表吾人遵B 3安全理爭會之委鴨， 

根據諸理爭國之建,fe， w>^•立廣泛,則範圍 

之力結果，希望能在此範圍内順利進行5寸 

論 詳 細 Z 具 體 案 [ 第 二 四 三 次 會 i t ] 。 

其 意 郎 此 項 决 議 案 草 案 非 安 全 理 事 

會二月份主席加拿大代表，或加拿人與比利 

時 二 國 代 表 所 镯 自 完 成 之 工 作 ， i l * 代 表 安 

全理事會諸理拳國;&理举會會<ii屮狻表Z意 

見。 

本 席 舉 另 一 决 , 案 [ 文 件 S / 6 6 7 ] , 就 

其 與 當 爭 國 雙 方 至 今 小 能 阆 盲 之 主 問 題 有 

閼 Z 點 ， 摘 引 數 段 ,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/ * 奮 。 ^ 

項决議案中開 

" ( 子 ） 強 暴 敵 對 行 爲 須 終 止 ， 

' (丑）當爭國雙方各竭力用其勢力務* 

促成前自外界進入Jammu-Kashmir之所有非 

正規卓隊及武$t人民撒離;^區，小復侵入。 

" (寅）須有協助建立與維持冶安 Z 正規 

軍隊可資調遣。因此二國政府務須使其审隊 

相互合作JW建立治安，直至歸倂問題巳由全 

民投禀予Jjdl决定時爲止， 

"(卯）正規軍隊應在治安雷行建立，環 

境許可時，立卽撒3«1， 

" ( 巳 ） 須 建 立 自 由 公 正 全 民 投 菓 所 

耍Z條件，W决定 J a m m u - K a s h m i r邦應倂 

歸 印 度 或 巴 某 斯 t f 問 題 ， 其 屮 包 括 建 立 受 

Jammu-Kashmir人民信仰尊重Z A 渡 行 政 機 

構 。 " 

3任主席General McNaughton及;^時充 

當 報 吿 員 Z 前 任 主 席 M r van Langenhove提 

溏安全理爭會諸理事P個別聲明此項决讒案 

屮所載之條款是否確能或不能代表彼蜚前此 

發表之盲見。 

榮膺本屆特別大會主席之阿根廷代表於 

二月十日聲明 

"本席認爲此項决桌案草案確係綜括安 

全 理 事 會 讃 代 表 對 此 項 問 題 所 發 表 之 意 

見，本席願予贊同。" 

嗣又稱 

總之，本席贊成主席所提出經與比利時 

代 * Mr van Langenhove會商草擬之决案 

草案[第二四三次會遴 ] o " 

同日，法蘭西代表稱 

"本席願如阿根廷代表之所爲，對於主席 

及 報 吿 員 之 工 作 成 就 表 示 謝 f , 因 此 種 工 作 

可 " 協 調 方 關 於 此 間 題 f j 此 所 發 表 之 意 

見 ， 並 可 使 吾 人 , 利 進 行 研 究 此 問 題 也 。 " 

其他代表之盲見如次 

敍利亞代表 

"；^項决濃案隼完全符合安全理事會 

各理事國在前此數次會議中所螢表之意見"。 

英聯王國代表 

"如本席了解無Âft ，阿根廷敍利亞法蘭 

西諸代表對於此問題巳作贊可之答覆。彼等 

â《爲此項决案草案確能綜括安全理事會前 

此討論屮所發表之意見，又吾人應向主席及 

報 吿 , 表 示 3 î t 意 ， 同 時 批 准 其 工 作 結 果 且 

依 阿 根 廷 代 表 之 盲 見 ， 吾 人 ； 此 種 決 > ^ 案 

爲將來計論之有用根據"。 

英 聯 王 國 代 ^ 嗣 又 在 同 次 會 孅 中 聲 稱 

" 本 席 所 # 之 結 論 爲 主 席 之 聲 明 雖 僅 爲 

大綱性質，然信能JW綜括之原則表示安全理 

事會之言見，故吾人膺據此W木解决锘綜祺 

雜 淸 形 險 瞽 極 端 重 耍 之 瞜 什 米 爾 間 題 。 

美國代表 

" 吾 人 之 盲 見 已 屨 次 有 所 發 表 不 致 引 

起jit解。吾人之f見雖未W决pfi案方式提出， 

然 其 I f 旨 辦 法 解 决 此 項 問 題 ， 固 昭 

然 可 見 也 。 而 種 種 解 决 辦 法 之 性 質 須 爲 爭 

端當事國雙方ffr能遵守及信任者爲合度。14 

由當拳國雙方訂立協定之一種辦法外，似無 

其他方法使,该地獲睹和平,本席fitj巳t之，而 

協定之重4：端&嚴格杻槭及管制當事國雙方 

業加问,之全民投票，俾S "關係方面悉知其 

爲自由公正之人民决定。 

嗣櫝稱 

本 席 對 此 項 間 題 之 立 場 恐 已 爲 人 解 。 



本 席 提 及 組 織 ^ 渡 政 府 時 ， 用 會 僅 在 暫 設 

-il 之管制機構W執行公正之全民投票， 

與該地將來之政府問題無涉。倘非特爲此種 

目的，則本席w爲麼付此種情勢之辦法多端， 

均 可 絲 奄 不 侵 損 現 有 臨 時 政 府 之 存 在 或 權 

力，然本席深信當事國雙方均極關椟此種目 

的，两舉世各國更願見其得吿實,現者也"。 

二月十一日，英聯王國代表'稱 

"安全理事會目前鹰行處理之問題爲如 

何使^當事方面，包括現與印度軍隊作戰之 

巴某斯坦及睹阡米爾人民，——印度代表前 

巳 承 其 爲 赏 * 方 面 — — 其 爲 公 正 之 全 民 

投 票 [ 第 二 四 四 次 會 

同日，阿根廷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撵出九 

項見意，茲,賣其第三第五兩項如下 

" 第三，瞜什米爾非印度之領土一 

如印度政府所期望之全民投票，其目的在建 

#或收受一部領士之割讓者，非列強提議之 

本實，自不能予w接受," 

" 第五，牝欠戰节之起因爲瞜什米爾 

人民對其君主之反叛，其唯一補救辦法爲順 

從人民之意向〖第二四五次會si]。" 

W 上所述結束*全 理睾 會對 於此項 W 題 

之第一期 î t論，在此期中安全理事會致力於 

决定其本身爲舉行公正全民投票所11^需之 

條件而非當事國對於此項問題之意晁。迄此 

時爲止；可謂安全理事會之討論進展及其前 

後提出之各項决盡案，均有軌跡可尋。 

¥此，印度代表，2爲有歸其本國面商政 

府之必要。自茲JW後，此項問琿途轉入地下 

階段，此郎謂，問題Z發展已不明眞相，僅 

賴 報 紙 透 露 2 涫 § « 時 得 一 瞵 , 爪 情 報 ， 而 其 

翔實程度如何，殊未敢全然镡信。請安全理 

事 會 ^ 本 席 直 抒 所 見 日 後 事 態 之 發 展 證 明 

報紙透露之消g並不如吾人當時JW飩白'Ù地 

5?其爲亳無根據者也。實則，此镩報^精確 

反 映 當 時 幕 後 活 動 ' f t 形 。 如 所 報 , 係 確 實 ， 

似I f在此期間屮辛少安全理事會某某理事國 

巳 詫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竟 偶 然 採 取 # i 於 緇 當 事 

國雙方無所偏袒Z立場，使聯合國在舉世人 

民 , 目 中 日 趨 減 : 威 望 或 可 由 此 略 見 匡 

復。因此，彼等立卽自此種世所罕聞窘迫萬 

狀 殃 害 無 窮 Z 立 場 引 退 矣 。 

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本席首次獲知此種 

變化之具體報導，其來源不 i j i更加指明。該 

項報邁屮明白綱舉安全BP事會現行審讒之决 

議案。 

—九四八年三月八日，印度報紙登有一 

則新開，極堪注會。兹請安全理事會注苜一九 

四八年三月八日發行之新德里The Statesman 

日報屮之下列報導 

" 成 功 湖 ， 三 七 日 — — 頃 據 可 籮 方 面 消 

1 , 安 全 理 事 會 明 日 櫝 嗨 什 米 爾 問 題 時 將 

探求一新解决途徑。此種新解决^徑之確實 

方式雖無》!/？知，然據消Ê靈；i人士推測，其 

趨勢將循下列觀SJf出發。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將 # 1 於 印 度 申 之 一 點 g ? 

爲其具有相當根據，卽人侵瞜汁米爾之暴徒， 

雖未必直接得巴某斯坦政府之協助，實自該 

地镀有接濟。關於此點，安全理事會或似將 

提請巴某斯坦政府盡力禁止在其境內發生所 

謂之不法行動或禁止其人民參加。 

" 根 臌 同 ～ 方 面 之 消 g ，爭點所在之全民 

投票期間組喊瞜什米爾&渡政府間題或可JW 

擴大Sheikh Abdullah之現政府，由各黨各派 

參加之方式解决之。 

"關於存瞜什米爾之印度軍隊問題，據云 

安全理事會之新解决途徑爲准其留駐，但同 

時" 其 行動 限 於 軍 事 , 不 渉 簪 察 職 務 爲 條 件 。 

"吾人俞信現仍無具體化之决議案可言, 

來日討論此簡題時或將生重要之變化。" 

嗣後顯露之事實，證明上述新聞所提網 

耍至爲精確。 

此項决讒案現巳具體提出於安全理事會 

矣。中國代表解釋云，彼前於一九四八年三 

月十八日提出之第一項决•>«案草案巳有若干 

修改，其結果乃成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彼 

所提出之决^案草案。安全理事會現行審議 

之 决 議 案 草 案 就 大 體 ^ 之 ， 卽 爲 一 九 四 八 年 

三月三十B之决>a案草案，附一二修改之處 

而巳。 

此項决議案草案所採意見，所作建 - i ， 

所提辦法，或多爲此方或彼方全?5或一部靳 

不能接《者，此亦爲乂然之事實，不足爲:^ 

决逮案之！&病，蓋印度政府與巴某斯坦政府 

雙 方 對 於 喀 什 米 爾 問 題 所 持 之 實 見 如 此 懸 

殊，欲求解决此項爭锱，誠非易易也。 

關 於 此 ^ , 茲 有 兩 項 間 題 敬 請 安 全 理 事 



會注盲。第一，此項决^案根據安全理事會 

諸理事國iiï , g 爲 公 决 此 項 問 题 之 唯 一 

則矛何種程度？第二，此方面暫a小論，亦 

不 問 此 項 ^ 議 集 作 成 « I I 之 § 1 論 經 ^ ， 卽 就 其 

本身貢獻言之，其能現冀;}<目的之稃度如 

何 ？ 竊 j y 爲 無 人 敢 謂 擬 成 此 决 i f t ^ , 

爭端之兩項主要間题^"一撤退印度軍隊及建 

立 公 正 政 府 — — 確 係 循 準 安 全 會 所 , , 2 爲 

不可缺且爲全部解决辦法某礎之!^則。 

此項决pfe案倘非完全背^ ^ 二 某 本 原 

則 ， 辛 少 與 ^ 原 則 有 重 大 出 入 。 但 鑒 此 項 

草 案 作 者 之 威 望 能 力 經 驗 地 位 及 其 

慘 澹 經 營 製 成 草 案 ， 苦 孤 詣 W 求 此 由 奐 定 

和牛解决，端之某礎，因此種種原因，故本席 

劭謂吾人膊用, C i 研先决 n i ^ f 案條款，就其 

本身價fâ"斷定貢能實現所期目的之稃度。 

但如對决¦«案草案籼加研究，酋先卽見 

其主要^點無不徧初一方。印度代表圃同曾 

謂其潜未十分袒印也。印度fe^處地位自, 

大難。依叩印度奮見解决瞜什米爾之叛亂， 

應jy Jammu-Kashmir邦歸倂印度係合乎法 

律 及 憲 法 之 舉 動 ， 現 瞜 什 米 爾 g 行 之 戰 爭 

鳴無名之師，未稱正當，此種戰爭爲外人破壊 

邦和平之冶安企圖，巴某审坦If f r其<â界 

採 取 軍 事 行 動 W 阻 止 游 牧 部 落 ; i 入 咪 什 米 

爾,一旦此目的後，Jammu-Kashmir邦全境 

鹰由印度軍隊加W軍事佔颌，其行政機構麼 

由印度政府予W接收，然後印度政府;;商安 

全理事會，並在椟者之督下，； i 行全民投 

票。 

苟 此 : 解 决 問 題 之 正 當 ^ 徑 ， 則 印 度 代 

表圑誠有理由，稱巴某斯圮除設法Wfl ï說或 

其 他 之 耍 行 動 方 式 ， 促 & 游 牧 部 落 撒 鲱 

什米爾，並保證Jt不苒y參人,亥邦外，別無可 

W 過 問 此 項 問 题 之 處 ， K 餘 節 應 由 印 度 政 

府及安全狎事會予W處现。 

實 則 ， 非 但 巴 某 斯 政 府 之 見 解 不 屬 如 

ê 巴 某 斯 W 政 府 之 見 解 因 僅 爲 1 ^ 端 當 事 

國 一 方 之 意 見 — — 且 方 非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見 

解，此sy,巳有賸次St論It形予W明^。咪什 

米爾應行歸屬印度或巴某斯f f i問題f j印巴二 

自治頜之攸關稃度並無二致，二國*極關懷 

其結果如何，此爲問題之要SJi所&， ^ ， 否 

認方不可得者也。旣屬如是，則4能因有十 

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事態之發展——巴某斯 

fil始終未5231 " 爲 合 ^ ^ ~ 遂 謂 印 度 爲 此 項 間 

題之唯一關係國家。 

如3人,'忍爲印巴二自治頜攸切關,。此項 

間題，如5人i ,g爲應"公平辦法使咪什米爾 

恢!复常Hfe ，丐人若自此觀*A研究决<â窠草案， 

將 發 現 J t 未 免 Z 於 偏 祖 一 方 。 

^ 3 昧 提 出 下 列 測 驗 " 證 所 言 爲 不 虛 

]î5^押事會接受巴某斯W之提案，則是否將使 

全民投莩有利*^巴某斯》?;2^现爭會同奮，接 

受苴實行印度所堅&之提案，則是否不生左 

右全!^投莩之影響，使J t有利印度？此種測 

驗 可 5 胃 公 T S 敢 赏 Z j , 諸 君 。 

瞎汁米爾之治安已行侬復，可由地方 

措掇或屮立國軍隊，W維祛之時，則撤pi印 

度軍隊是否可能產生某種膨力，迫使瞜什米 

爾之任一;S民非致投票贊成歸屬巴某浙坦不 

可？願行歸屬於印度之選民是否不得如此投 

莩？事實顳非如此。 

如!^人&喀什米爾建立一公正無偏之政 

0,是否卽爲對任一選民加施壓力，^其投 

票贊成歸屬巴某斯 f f l?贓行歸屬*^印度之選 

民是否11小得秉;ft盲玄而投莩？ 

上舉二SA爲整悃間題之核,il 。巴某斯坦 

對 此 事 立 場 在 促 成 B 現 公 正 , 偏 之 局 勢 ， 使 

瞜什米爾人民不受仟何一方之影響。 

印度卓隊留駐Jammu-Kashmir邦所生 

之影響不外下列二種一，因决ni案草案中已 

有防範規定，故將不致影響全民投莩，二，雖 

有此種防範規定，仍將影響全民投菓之自由。 

如其爲第一種情形，可謂無礙。如其爲 

第二種锖形，則全民投票將受何種1：響？其 

結果顯對印度有利。故此種辦法未爲不偏， 

實有欠公正也。Sheikh Abdullah繼櫝充任瞜 

什米爾政府 t l揆之失或可W正確解釋並確實 

執 行 决 , 案 单 案 第 六 段 之 规 定 部 分 補 償 之 。 

但 吾 人 爲 如 仍 令 S h e i k h Abdullah充任瞜什 

米爾政府?^I揆，#1；?^全民投1?之公牛性if生 

嚴《影響。莽人之顧盧如小！!ŒPfi由，朋全民投 

票听受之影響爲何？曰，有利於印度而&。 

無 人 敢 謂 建 立 一 眞 正 公 平 之 政 府 將 4 

^ 或 I 響 選 & 之 原 小 减 歸 屬 巴 基 斯 坦 者 ， 不 

得小如此投禀，或原A歸屬印度者不得秉其 

Ï 願 投 票 也 。 



關於此二項基本問題，雙方意見迄未接 

TS,,巴基斯坦僅請秉公辦理，願由此所有偏 

袒嫌疑均可釋除。 

印度堅持之SA,不論其所舉之理由爲何 

—謂其合乎憲法，合乎法律，謂其爲聯邦典 

邦 間 之 關 係 等 一 吾 人 其 悉 爲 ^ 損 巴 基 斯 

坦，增益印度利盆而螢。菩人至多能望其並 

無此意，倘果有此意，其對於全民投禀之影 

饗，僅於一方有利，絕不致兼利他方也。 

本席深願安全理事會持此觀點JW審議此 

項决遘案草案，視其是否足y有效處理暁勢。 

此項决>>i案草案顳未循安全理事會前此建議 

之解决途徑。印度代表不但巳承鼸此點,且曾 

着重言之，故此非一爭蹦問題。 

上屋期六下午，中國代表在第二八四次 

會議中曾作動人有力之演 i f t ,解釋决議案中 

所載之防範規定。彼之解釋可稱公允，僅就 

解释本身而言，本席無意辩駁之。然首鹰予 

指 出 者 ， 彼 謂 在 彼 之 經 驗 中 一 本 人 無 此 種 

經驗之萬一，從未見圃際監督下之全民投累 

規定有若許防範保障措置者。請間何 jy必須 

如此？何W安全理事會孜孜規劃若許之防範 

保 障 措 置 ？ 蓋 因 安 全 理 事 會 未 敢 謂 印 度 軍 

隊在全民投票期間留駐咪什米爾邦及Sheikh 

Abdullah政府繼續當政將能保證公正之全民 

投禀，此卽默巴基斯坦對 i J^此點之疑廛爲 

有理據，故小得已仰賴於防範保障措置，深 

知其目的乃在儘量滅少上述兩種因素對於全 

民投票之影響也。 

但何W僅欲減少上述因素對於全民投票 

之影響至最少程度？此爲印巴二自治領自始 

卽頡爭之問題。 

印 度 内 閣 總 理 十 一 月 八 日 電 中 宣 稱 待 

瞜什米爾治安恢復常態時，印度軍隊卽自^ 

處撒^。本席已屢向安全理事會徵引該電電 

文，茲不必重行宣讀。 

Mr Gopalaswami Ayyangar嗣在安全理 

事會中稱"然。但情形已有變化。"所謂變化 

者爲何？瞎什米爾邦於十一月八日又有騒動。 

此，動確迄未完全停止。今日戰爭業巳停止， 

治 i 已行恢復，更有何新的理由謂印度政府 

軍隊 i t^須留駐^處。 

印度代表云"哦，根據歸屬協定之規定， 

印度有保衞喀什米爾之責任故。"請問在十一 

月八日之時，根據歸屬協定條款，印度是否 

卽有保衞瞜什米爾之責任？此種責任，此種 

義務，此種職分是否爲該日JW後始加諸印度 

者？印度提出此種-冗言時，固知其對於歸屬 

協定之所負之義移，然今日莧背信食言。 

該 電 中 指 稱 巴 某 斯 坦 總 督 M r Jinnah 

首 吿 L o r d Mountbatten, ；fr咪什米爾現政府 

當權下無法舉行公允之全民投票。此點無人 

能加J î i否認。印度內閬總理或覺吾人過度着 

重此SA,但未敢責其爲毫無根據。彼提出之 

補 救 辦 法 爲 在 聯 合 國 主 持 之 下 舉 行 全 民 投 

菓。"在聯合國主持之下"之盲義何謂？英聯 

王國代表前巳在安全理事會屮加 jy解釋，本 

席曾引述之。吾人除此別無耍求，吾人除此 

亦未別作要求，而吾人所耍求者將可使全民 

投票W絕對公允之方式舉行耳。 

印 度 政 府 堅 拧 其 立 場 ， 時 " 聯 邦 與 各 邦 

閡之關係，時JW各邦君主之主權爲根據。本席 

JW爲後者爲印度各邦君主相互承？？之待遇， 

已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曹，近巳小復聞此種論 

據矣。不論印度所持之理由爲何，其要求不 

外 爲 在 印 度 政 府 軍 隊 軍 事 佔 頜 瞜 什 米 爾 全 

境，印度指派之人員掌握• ̂ 地 行 政 機 構 之 時 

舉行全民投菓。 

至就Sheikh Abdullah而言，彼曾應召出 

席安全理事會會逮，諸位自己測知其對於此 

項問題之公允態度。在其rtÉ返印度，旋爲喀 

什米爾君主任命爲内閣總理之後，妆又屢作 

其他聲明。本席不擬多所徵引，凟陳於安全 

理事會之 l ^ i î ,但靖A實三月二十五日新德里 

The Statesman日報之瓧論。^篇標題爲"發 

言殊欠審愼",中云 

"據公 f f方面報遵，印度代表圑初蒞紐約 

陳述其對於喀什米爾間題;^立場時 ,Sheikh 

A b d u l l a h 發^時殊屬欠當，颇^ J t 同列爲難 

Q 

"Sheikh Abdullah歸國之後，顒未改其作 

風，繼績發表某種言論，一旦如傅至紐約，=ï? 

又將便其同列無法解釋。彼之反巴基斯坦情 

戚如此激^， W 用 如 此 極 端 ， 公 正 人 士 

一過及#頻數而冗長Z演詞時，對：喀什米爾 

之 全 民 投 菓 是 否 能 & 彼 所 倾 導 Z 政 府 下 公 正 

舉行，不禁滋生懷疑也。" 

此爲印度首都新德里所發行向JW穩健公 

—四 



正著稱之報紙Z言論。Sheikh Abduallah擔 

任內閣總理後，其行爲可"證明其對於此項 

問題所持之公正態度者，可於一九四八年四 

月十三日倫敎泰晤士報所載文中略見一斑。 

該文中載 

"Sheikh Abdullah派任之地方政府(人員） 

悉爲激^反對巴某斯坦者，S地民性街動，易 

受影響，故亦起而附《1。" 

文中嗣載 

"同時，Sbeikh Adbullah政府自行絷固其 

地位。現任政府人員一色爲國民會議黨人物。 

彼等當然自命爲民選代表，權利雙收狀至得 

意0** 1 

泰 晤 士 報 特 派 訪 員 桔 論 謂 發 現 此 種 利 

益者不僅此辈>J^物而巳。吾人又接有電報， 

中載甫自獄中à?出之囘民大會主席Chaudhri 

Ghulam Abbas氏之言詞 

"Sheikh Abdullah當政後卽將囘民大會會 

友三千人左右投入獄中。所有正式任命之官 

員"一此指文職而非武職官員而言——稍染 

親 巴 某 斯 坦 嫌 疑 者 ， 無 不 遭 受 監 , 或 撤 職 處 

分 。 ^ 政 府 並 禁 止 收 聽 巴 基 斯 坦 電 臺 之 廣 

播 。 " 

本席深信安全理事會諸代表閲悉此種手 

段，自能憶及數年前歐洲某某國家所發生之 

情形。然莧有人謂專柄喀汁米爾政權之此公， 

將豁其度量邀請其他黨派人士參加內閣W履 

行安全理事會現行審議之修訂决議案草案第 

六段所規定之條件。更有人傅云Sheikh Ab"" 

dullah巳授權Mr Gopalaswami Ayyangar得觀 

情形之便通知安全理事會，謂Sheikh Abdullah 

巳自囘民大會會員中擇任一人爲内閣閣員。 

茲請安全理事會首先注意SheikhAbduUah 

對於此項問題所採之手段。一九四八年三月 

七日發行之印度斯坦時報載有一文論Sheikh 

Abdullah之某次言論。該報係在新德里發行， 

爲印度政府之半官方報牴，故其翔實性洵可 

無 疑 。 該 文 標 作 " 瞎 什 米 爾 將 典 印 度 共 存 

亡" ,其中載 

咪汁米爾國民會議非但毫無種族畛域， 

且 亦 無 政 治 f f i 管 上 之 歧 視 。 社 會 主 義 共 產 

主義國家主義者及其他黨派人士共策竝行， 

並無某黨派控制政策之事。Sheikh Abdullah 

對於内閣之組轆方主張包括各黨派各族圑人 

士 ， 其 唯 一 選 擇 睐 件 僅 在 須 盡 忠 於 國 民 大 

會及國家而已。" 

Sheikh Abdullah云 

"本人可W接受其他黨派人士，但彼等 

^ 盡 忠 * ^ 4 ^ 黨 。 " 

^ 文 鎮 載 

" 釋 放 全 體 囘 教 大 會 會 員 之 事 3 成 其 爲 

問題。凡有爲外國作第五縱隊之可能者將繼 

锖監镇，而政府如認其爲效忠本國者將释之 

出 獄 。 " 

似此文宇其意義顳而易見，更何須解釋 

誶註。所謂外國者，巴某斯坦也。凡贊成歸 

屬巴某斯坦者將耱續監禁。凡願保證爲歸屬 

印度效力者，將得赦出獄。有人傳云Sheikh 

Abdullah巳軎然接受一囘民大會會員，參加 

内 閣 。 設 果 如 所 傅 有 上 述 條 件 之 限 制 。 ^ 

員必巳保 i«其矢忠於國民大會。是故，^員自 

稱爲囘民大會會員，伹根據上引之Chaudhn 

Ghulam Abdas氏電報，則知 

"該員已於三年前被囘民大會開除會籍。 

彼確曾一度爲囘民大會會員，苟因此遂 

有資格爲iq民大會代表則Sheikh Abdullah本 

人更應爲 lÈJ民大會之代表矣，蓋其&啄什米 

爾 Z 政 治 活 動 係 " 囘 民 大 會 會 員 起 家 者 也 。 

彼 僅 一 次 被 選 爲 咪 什 米 爾 議 會 譏 員 ， 次 卽 

W得囘民大會惠而選出。但彼嗣卽股離黨籍， 

故小得謂其今日仍爲囘民大會xi代表。Sheikh 

Abdullah欲行給予或已行給予其他黨派之席 

位乃屬此類。 

兹請安全理事會注奮修正决議案草案之 

若干點。依照此項决議案草案之規定，巴某 

斯坦嚿履行何種義務？閼於此點，本席擬引 

讀第一分段(丑），3分段在邏輯上應作第一 

分段(子），且曾一度標作如是，後又改爲第 

一分段(丑），而論理顯應居首，其文如下 

'吿知各關係方面本段及下列各段 ;>;f舉 

Z 辦 法 保 證 ^ 邦 全 體 人 民 不 分 宗 教 階 級 或 

黨派，對於^邦么歸屬間題，有發表奮見及 

投票之完全自由，故彼等應合作JW維持和平 

與治安。' 

苟各關係方面眞能獲知此項决議案所載 

之辦法，則事極簡單可行。^地居民將可孰 

^决文字，其建^之全部辦法及其施行方式， 

自行判斷其是否能保證全體人民行動有完全 

之自由。 

—五 



本席深切了解巴基斯坦政府處於爭端當 

事者之地位，允應更有所力，並應肩承此種 

義務卽宣吿閼係人民，謂下列各段規定保證 

該邦全體人民在各方面一律享受完全自由U 

顧 問 題 端 在 履 行 此 種 義 務 時 是 否 問 , t 無 愧 

耳 。 巴 基 斯 政 府 如 能 確 信 ^ 等 條 款 果 如 所 

稱，自將肩承此種義務，除全力予W實行外， 

並盡力之所及促進和平與治安。但如其?g爲 

下 列 各 段 不 能 保 邦 全 體 入 民 在 各 方 面 — 

律享受完全之自由時，自不能期其向現在奮 

鬭中之人民作此種保證。 

修訂决《à案草案之第一分段（子）如下 

文 

" 促 使 游 牧 部 落 及 巴 基 斯 坦 國 民 其 非 

Jammu-Kashmir邦正式居民而爲戦爭目的進 

入 該 邦 者 自 S 處 撒 ^ " 

安 全 理 事 會 ^ H?爲唯一可使該等人民同 

意撒:1之辦法在本諸第一分段(丑)所載之事 

項予"满奮之保證。苟彼等 , 1 ?其爲不满奮》 

巴 墓 斯 坦 樅 力 實 行 第 一 分 段 ( 子 ) 之 規 定 亦 

屬徒勞。 

姑云此項决議案之其餘部分的屬満意， 

確具便關係人民在全民投禀及其他方面镀享 

完全自由之辦法，巴基斯坦若無更大權力實 

際上如何能履行第一分段(子)規定之義務？ 

所 云 意 義 何 & , 本 席 卽 行 解 释 之 。 

安全理事會代表座中不少間接或直接具 

有軍事經驗之間人。妆等自能完全了解在戰 

事方酣之喀什米爾欲求停止戦爭並撒ai游牧 

部落，必須處理何種情勢。 

第 一 ， 爲 * 實 現 停 止 戰 爭 之 目 的 起 見 一 

一 决 議 案 草 案 之 弁 言 中 載 " 印 度 - 巴 基 斯 坦 

應盡力促使戰爭完全停止"。——其實際上必 

不可缺之耍點在使雙方親自會商停Jh戰爭之 

辦法，如戰爭應於何時起停止，及撤ai辦法 

如何，何時生效等等。 

槍 决 參 加 此 次 戰 爭 之 人 等 决 非 解 决 辦 

法，彼等决不應成爲報復之目撐，其爲喀什 

米爾國民者應得平安返苒故居，其不屬;^邦 

者應撤離境外，同時，彼等撒5^時，不應有 

強暴行動或A害百姓。 

故此項間題顯須從兩方面着手。第一， 

設立某種可W促成停戰協定，解决其中-ITïii 

之機構。本席之意不在由此項决議案草案規 

定設立此種機構，而吾人必須考廬及之。第 

二，須設立施行此種協定之機構，換言之， 

該機構將監督施行停戰協定，例如，監督游 

牧民族之撒îâo 

印 度 代 表 頃 讀 雙 方 互 控 暴 行 之 電 報 二 

M,其一係阿刹德咪什米爾人民所發，另一 

摘自印度斯坦時報。不論兩方孰是孰非，不 

論事實是否雙方均須負責，不論被屠殺逐斥 

者是否爲非囘民，不艙遭剜目戕镄者是否爲 

囘民，就此慘事而論，實屬Wt目驚, i l。 

情形之慘酷旣如是，而鬭，人民之性格 

又如是，苟欲促成停戰，非加il:督執行不可， 

其中尤JW游牧部落一方爲最需要，因其爲非 

正規軍隊不受任何方面節制。故對於阿剎德 

瞜什米爾政府控制下之©域，吾人必須備有 

軍 隊 W 執 行 停 戰 協 定 並 監 督 游 牧 部 落 之 撤 

印 度 云 " 印 度 軍 隊 可 J W 任 此 " 。 苟 加 分 

析 ， 其 意 何 在 ？ 其 實 謂 促 請 巴 基 斯 坦 運 用 

其勢力，盡力勸使此種人民停止對印度軍隊 

作戰，於是印度軍隊便可長驅直入，武力佔 

領其地，驅逐此種人民出境。講問安全理事 

會所提解决辦法之用意是否如此？倘非如此， 

則巴基斯坦政府如欲履行其一旦撙承 Z 此種 

義務，必須運用其一部軍隊y監督執行停戰 

協定,並螯督游牧部落撒出境外。除此刖無辦 

法。决,義案中亦云必須達成協定w停止戰爭。 

兹請注意第二分段(子） 

" 依 照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月 二 十 日 通 過 之 决 

纗案而設立之委員會證實游牧部落巳作撒退 

行動，又停戰協定巳行有效，一切情形確稱 

滿意時 " 

雙方間協定必須有人爲之訂製，其有效 

施行必須有人予WIS督。倘此項問題不能循 

序妥爲執行,該委員會何能镀見满 f之情形？ 

決 案 草 案 並 未 規 定 此 點 ， 爲 其 缺 點 之 

一。印度代表曾提一二點間題請加解释，本 

席亦有同感。若决 i i i案草案之段苜條文中有 

若干規定，甲方，？其作一種解释，乙方認其 

作另一種解釋，而甲乙兩方解释相互街突， 

則 此 種 規 定 不 能 解 决 問 題 ， 且 將 引 起 新 的 

爭端。故條文意義務須儘量明白，不應含有 

字謎由後人猜測。本席茲附同印度代表提請 

解釋"前線®域'及"基地區域"之意義爲何。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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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代 表 稱 倘 " 前 線 © 域 " 限 指 現 在 印 度 政 府 

控制下而旨，則妆不能同盲。同時，本席31 

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意 倘 " 前 線 區 域 ' 指 現 在 

阿 刹 瞜 什 米 爾 人 民 控 制 區 域 內 之 任 何 地 區 

而言，該等人民在無論何種It形下决小同盲 

放下武器，由印度軍隊人佔其地。故吾人 

須確定"前線區域"與基地區域之定義，俾當 

事方面知其何所解釋。負責起草者*(!目中必 

有所指，應請其5ft明之。 

第三段已有若干更改。印度代表謂所作 

更 改 非 但 未 便 此 項 决 i « 案 與 彼 之 願 羹 接 近 , 

且 有 每 ^ 愈 下 之 感 。 實 則 ， 自 三 月 三 十 日 W 

來，决議案草案所有之更改，除二處詞句外， 

悉爲順從印度之意見而作。似此辦法，就原 

則上言之，並無可加反對之處。倘吾人接受 

某種意見，而同時又妨礙提案之公允性與可 

行性時，自應努力W求協調。此爲可使雙方 

意見接近，及&可能範圍內作成雙方俱能接 

受 之 提 案 之 唯 一 辦 法 。 印 度 代 表 i i i 就 彼 之 

觀點言之》草案之所有更改無不每^愈下，其 

言實不ÎF確。 

^就草案第三段之現行文字與其原來文 

字比較言之。印度代表批評主點在第四第五 

兩段之貫串意義，本席對之亦有相當重耍之 

批評。第一點，第四段中所規定，第五段中 

所述及之地方軍隊倘如第五段所虜不足W應 

付環境時，^委員會有權就其鼸爲對於恢復 

和平秩序有效之方式，設法運用印巴任一自 

治領之軍隊。 

但^委員會之此種權力乃爲印度政府及 

巴基斯坦政府雙方同意之條件所限制。>^段 

之意義究屬何在？設^委員會認爲在某某區 

域內，爲求有效侬復並維持治安起見，最好 

連 用 巴 某 斯 坦 軍 隊 W 收 所 期 效 果 ， 爲 此 ， S 

委 員 會 須 徵 得 印 度 政 府 之 同 , 。 倘 印 度 對 

於此點不加同意，其桔果將如何？或反之， 

巴基斯坦小同意運用印度卓隊時，又將如何？ 

S段可W批菲之處,除此"外更有一SJ？。 

該段之用意是否如其行文？ ^ 當 如 是 ， 否 則 

將無^段之規定也。倘^段用意確如其行文， 

則第四第五兩段已規定恢復並維待治安之辦 

法 矣 ， 又 何 J i , 第 九 段 之 規 定 f 

第九段開 

"於全民投票管理當局請求時，印度政府 

應jy印度軍隊供予全民投票管理當局，S爲執 

行 其 職 務 所 需 之 協 助 。 

全民投票管理當局執行其職務時或需種 

種協助，而其唯一可能需耍軍隊協助之處則 

爲辦理選民登記，編製選民名册時治安之維 

持，及舉行全民投票時各投票處冶安之維待。 

凡此皆&維持治安範園之內。旣屬如是，又 

第四第五兩段旣已充分規定設立恢復與維持 

治安之機構，則在第五段末加添下列字句卽 

巳足矣 

" ^ 委 員 會 對 於 全 民 投 票 管 理 當 局 應 予 

W 執 行 職 務 所 必 需 之 協 助 ' ， 或 執 行 職 務 所 

•l i需之軍隊"。 

第九段另自規定印度軍隊應供全民投菓 

管理當局運用，揆其目的不外乎維持治安，因 

有此段，似謂第五段文字非其本意，縱使實 

淸龙非如此，但如第九段存在時終難免有此 

嫌疑。倘第五段用意確如其文字規定則第九 

段實屬贅詞。 

根據第九段之規定辦理及舉行全民投票 

時所需用之軍隊悉爲印度軍隊。請問其故安 

在？倘吾人誠當事雙方對此問題同極關切， 

其全部解决辦法應屬公允無偏，刖何 jy對於 

辦理及舉行全民投票時需用之軍隊限用印度 

政府Z軍隊？請間何故？今謂恢復及維持治 

安則賴當地人民。苟有不足，則請當事雙方 

予W協助。而對於全盤解决辦法要點所在之 

全民投票，則謂所需軍隊應由一方伊給，他 

方不預焉。請問所持理由爲何？似此辦法，焉 

得謂之公允無偏？ 

全民投票管理當局在維持治安方面實際 

上將行遭遇何種問題？吾人或將盧及巴某斯 

坦 派 與 印 度 派 間 之 銜 突 ， 吾 人 或 爲 如 有 保 

安部隊場，整装嚴候,此種銜突將憚威而不 

敢發。但是，人民如知此種軍隊來自一方,則 

等 直 接 * a 動 ; ^ 方 之 擁 謹 者 ， 鼓 勵 其 陵 遯 他 

方，因彼等知所有維持治安Z軍隊番來自某 

—方也。東西Punjab Z 數 百 萬 人 民 巳 痛 膠 此 

種慘酷經験。安全理事會是否欲見其雷演？ 

安全理事會眛欲建立公允條件，全民投 

票管理踅局應始終就與投票直接有關方面維 

持冶安。或謂恐雙方發生爭鬭。請問何所據 

而 云 # ？如維持治安Z軍隊悉調自某一方,則 

爭鬭殆不可免，蓋非但jy其爲印度政；ffZ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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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，且因其爲由非囘教徒組成之軍隊也。且 

鑒 於 新 近 發 生 之 搶 劫 放 火 屠 殺 姦 淫 擄 掠 

情事，瞜什米爾附3&若干地方受禍滋？V,吾 

人是否欲見其重演？管理當局有何方法 idUi 

止之？事後，管理當局或能提出報吿，謂此 

係 某 方 之 ^ , 謂 此 乃 軍 隊 紀 律 不 良 所 致 ， 謂 

在現狀下無法舉行公允之全民投禀等等，於 

是不得不延期全民投票JW待新的解决辦法。 

但經此却，死者誰能活之，受禍遭害者又誰 

能 钾 償 本 人 云 此 ， 非 因 神 經 過 敏 所 致 , 》 t 

去數月中東西Punjab之數百萬民衆曾躬歷此 

種慘境也。反之，吾人倘果JW發生衝突爲念， 

刖 使 甓 方 悉 知 全 民 投 禀 管 理 當 局 有 無 所 偏 

袒之軍隊可資調遺之事或可產生綏靖作用。 

如是，一方將無所憑藉，小致滋事，不然則 

此 種 陵 虐 行 爲 可 " 拭 目 待 之 。 

茲 遒 論 決 案 草 案 之 第 六 段 。 印 度 代 表 

稱此段爲全案重,£!所在，確非虛語。然再請 

問其用意何在？ 

" 印 度 政 府 應 承 諾 ^ 保 該 邦 政 府 於 全 民 

投票鏵備及進行之際，請各主要政治圑體指 

派負責代表jy部長級位充分秉公共襄行政事 

如此段之意義確如文字所云或如其文宇 

所欲云，實際上則將規定必要之辦法。然其 

行文如此模稜，雙方可各任意加jy解釋。倘 

其 意 謂 應 邀 各 主 要 政 黨 一 如 國 民 會 議 派 

等——指派負責代表W完全平等資格參與閣 

議，則"jy部長級位充分秉公共襄行政事務" 

之文字頗爲模稜。其莧究何所指？是否將任 

命^等代表爲部長？彼等究將任何職?若彼等 

將任部長,何不直率言之？若其意果屬如是， 

此或爲問題之解决辦法所在,應明白言之,使 

人見而瞭然。所謂"部長階級職"如卽爲部長 

之意，何必jy此周折方式出之。 

諸 位 須 知 雖 云 吾 人 中 有 人 頗 嫻 英 語 , 然 

究非本國語言，故所用文字應儘量簡單，俾 

可决定此種條文之意義何在，又其是否保證 

喀什米爾邦人民享受前第一分段（子)亦卽今 

第一分段(a)中所規定之自由。 

又第十分段（寅）亦巳遭反對。淵博之 

Mr Ayyangar當然已將該段之現行文字與三 

月三十日草案屮Z文字加 J W比較。^分段文 

字巳大見削弱，其中所載Z保障辦法亦轉趨 

無力。此種保障辦法Z有價随，殆無疑義。或 

恐 該 分 段 之 目 的 在 雁 付 下 列 情 形 某 人 因 演 

s a而受控有暴亂行爲，3人謂"請觀本人演 

m,其主題爲'歸屬巴基斯JT因而受控。"此 

種案件應移交擬行任命Z特別法官辦理，而 

此種辦法因第十分段（寅)Z現行文宇大有無 

能爲力Z勢。jsf此種演《S:案件外，或有揑造事 

實 j y控 i )F爲一方而分力活動者Z巢件發生， 

該人可謂"所控毫無根據，因本人始終一贯公 

開贊成歸屬巴某斯坦，故彼等有此偏見"。 

人 所 a 如 確 有 證 據 ， 他 人 將 云 " 事 出 有 因 ， 

宜 由 公 正 人 士 審 判 Z 。"吾人對於利用該邦司 

法 機 構 作 爲 壓 ^ 工 具 j y 袒 助 一 方 Z 事 已 屢 見 

不 鮮 。 簡 ， 此 種 保 障 辦 法 之 目 的 卽 在 此 ， 

其價値亦在此，然其效力已大受削弱矣。 

兹論第十一段文字 

"印度政府應擔承防止，並全力協助^行 

政 長 官 及 其 所 屬 人 員 j y 防 止 任 何 威 脅 壓 ; â 

或 恫 嚇 贿 賂 或 其 他 對 選 民 不 當 之 影 響 " 

此項規定方極有價値，其下櫝稱 

≪ 印度政府應公開宣佈並令;^邦政 

府公開宣佈是項責任爲對Jamnhi-Kashmir邦 

所有當局與官員具有拘束力之國際義務。" 

於是此條乃成爲學究氣之具文。諸位實 

&分相信此等人士之德性，而全部之解决辦 

法表示懷疑彼等之德性是否達此程度。故此 

條應有W補充，規定違背此種義務者應處jy 

某種刑罰，或規定全民投票行政長官有權處 

置違背義務 it事，並得另自訂定處置此種違 

背淸事之法律及規章。否則，吾人僅訂立其 

法，而未予jy制裁力量使之生效。 

關 於 巳 見 使 用 之 威 脅 膨 A 恫 嚇 等 應 

如何對付之？吾人顯應儘量使此種手段無所 

施其伎倆，辛少對於被撒職之政府官吏，應 

分不受其害。 

凡自;^邦歸屬巴基斯坦或印度W題趨於 

头銳化W來受撤職處分之人員，及由於贊成 

歸 屬 某 方 因 而 黜 失 公 職 之 人 員 ， 須 復 其 原 

職。此爲重要之初步辦法 l iÊ^地人民之*t目 

中產生信任，n7'爲將有公允之機會投菓。 

凡因參加政治活動而受刑罰之人士 

包 括 未 經 審 , 而 監 禁 及 經 審 判 而 監 禁 之 人 士 

̶̶須恢復其自由，並使其不受所判處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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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之影響。現仍惮悴於獄中之人士應恢復其 

自由，小但如此已也，有人因贊成歸屬B某 

斯坦之故，被判罰金，於是或變賣其房屋財 

產，集資W赴，故須有一機關處理此種集件。 

第十四分段（乙）規定不准有報復陵虐1^事， 

故應並&此點。旣云不准有報復陵虐|#事，則 

過去之陵虐行爲Ikf須廓除之。 

第十六段開 

'應請印度及巴某斯坦二國政府各派代 

表一人駐於;^委員會俾其於執行任務時提供 

所 需 之 協 助 。 

此 種 代 表 之 資 格 職 務 責 任 須 明 確 

予 規 定 ， 俾 知 其 與 該 委 員 會 間 之 關 係 。 妆 

等 與 ^ 委 員 會 聯 繋 及 向 其 提 伊 , 見 之 權 利 與 

義 務 須 確 定 ， 俾 ^ 委 員 會 得 堅 持 履 行 所 撙 

承之義務。 

主席管已鑒及巴基斯坦代表團前於四月 

七日提出對此項决 i l i案草案之修正案多起， 

此種修I t案中提舉本人今日下午所述之各種 

可能淸形，及其應付辦法。本席並已將本代 

表圑提出之决議案草案印製分發。茲敬請安 

全理事會稍假時刻，注意該案中提議之更改。 

案中之序雰及第一分段(子)悉承安全理 

事會所提草案在未經潤改前之舊。諸位可見 

第一分段(丑)之末添有一句，其文如下 

、 "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如 認 爲 對 於 履 行 此 種 義 

務 有 要 時 ， 得 在 ^ 邦 境 內 使 用 其 軍 隊 。 " 

此點爲求適應本席前提請注奮之第一種 

情形而作——卽解决停戰辦法及監督游牧部 

落之撤退。 

第一條甲提出之目的在訂立停戰協定。 

本 席 須 予 指 明 此 條 係 根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願 

令 印 度 軍 隊 在 戰 爭 停 止 之 時 ， 進 入 阿 刹 政 

府控制下之地區,作軍事佔領之假設而來，故 

其文如下 

"印度及巴某斯坦二國政府應各訓令: ! ï 

在該邦之軍爭當局相互合作，採取協同辦法， 

俾於最短期間，促成停戰，又印度政府應向 

其軍隊怖發命令，自停戰分頒行之時日起，印 

度 軍 隊 不 得 在 邦 境 内 向 前 推 進 。 

關於第二分段(子)之第五行14下文字， 

吾人建逮删去"商同該委員會施行一項計劃" 

代W '施行一項經^委員會批准之計劃，； l r 

其本國軍隊自Jammu-Kashmir撒退，並逐漸 

滅^其員額=5?最低限度，會同巴某斯坦軍隊 

W應^委員會依照第五條之規定，協助民政 

當局維持法律與秩序之需要"。 

此 種 規 定 顦 屬 必 要 ， 因 第 五 條 計 及 某 

種ft形下，3委員會得運用巴基斯坦及印度 

二國之軍隊。 

删去第二分段（寅），W其另起一條，作 

爲 第 二 條 甲 。 鑒 安 全 理 事 會 須 對 巴 基 斯 坦 

及印度二國軍隊之駐梨地區加JW决定，《£提 

出下列辦法 

" ( ― ) 巴 基 斯 坦 軍 隊 應 駐 紧 於 囘 民 居 多 

數 之 區 域 ， 印 度 或 該 邦 軍 隊 應 駐 紮 非 囘 民 

居多數之區域， 

" ( 二 ） 不 得 因 有 巴 某 斯 坦 印 度 或 該 邦 

軍隊Z留駐，而對該邦人民有恫嚇或形同恫 

嚇之行爲，" 

第二條甲（二）文字同删去之第二分段 

( 寅 ) ( 一 ) 。 

' ( 三 ） 留 駐 該 邦 之 軍 隊 人 數 應 儘 量 滅 

'》。後備部隊應駐於^邦境外。" 

後備部隊得駐*^i境附近，但吾人建議 

其應在境外。 

"第五段文宇業經另擬，使其不復受商經 

兩國政府同盲之限制，其文如下 

" 印 度 及 巴 某 斯 坦 兩 國 政 府 應 委 員 

會音g爲協同行政當局維持治安所必耍數量之 

軍隊，置於^委員會之指揮及節制下，供其 

運 用 。 " 

如此，决定之權在乎該委員會，又依照 

吾人建^之辦法，開進Jammu-Karfumr邦之 

所 有 軍 隊 ， 不 論 其 爲 巴 基 斯 坦 印 度 或 邦 

軍隊，應完全受^委員會之節制，如此可收 

指揮統一之效。 

爲 * 第 一 分 段 ( 丑 ) 之 意 義 明 晰 起 見 ， 吾 

人 在 ^ 分 段 之 末 增 添 下 列 字 句 " 該 邦 政 府 應 

爲此目的將耍之權力讓予行政長官。"此僅 

爲文字上之修改，與原意並無出入。 

第十條（寅)之第一部分保留三月三十日 

草中之原建港M L。 

"行政長官從國際法院院長所提之中立 

法官名單屮擇任一人爲助理，由其代表 ' 

此爲草案之原實。但吾人並不W此點關 

係綦重，堅持草案文字，如有人認爲宜用現 

草案文字，吾人亦不加反對，但吾人之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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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根據三月三十日^案而來，該草案中開 

" 得任命特別法官，在一般法院管轄 

範園之外，處理任何階段 。 " 

吾人堅持須有此句。此句見於原草案中， 

吾 人 此 爲 保 障 辦 法 之 主 要 部 分 。 

此下有若干修改 

" 行 政 助 理 長 官 爲 有 礙 自 由 公 正 

之全民投惠之順利進行，或影響全民投票之 

言論自由或投票自由之案件。" 

吾人倘fig爲有訂立保障辦法之必耍，刖 

必同意此種文字將铰本席稱爲軟弱無力之現 

行文字更足實現其目的。 

第十條(卯)之一部開 

"行政長官之任期應由聯合國祕書長諮 

商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後決定之。" 

决《^案草案中僅提及印度一國。 

第十一條之第一部分有兩項輕微更改。 

" 恫 嚇 贿 賂 或 其 他 對 於 選 民 " 諸 字 後 删 

去"不赏之影響"字樣，改作之壓力，並應公 

開宣佈是項責任爲锔Jatttmu-Kashimr邦所 

有當局與官員及其他人等具有拘束力之圃際 

義務"，有此規定，則官員W外之其他人等亦 

不得干涉全民投票。又吾人建讒其後加添下 

句 

"行政長官應制定處治此種過犯之法律 

規章及刑罰。 
第十四分段(子)稍有修改，規定該邦政 

府對於被逐出境之人民，於其歸來時,"予JW 

必要之便利及協助俾能侬復舊日撩形。" 

第十六段中載有一項重要之修改。本席 

已 予 指 出 駐 ^ 委 員 會 各 代 表 之 地 位 與 職 務 

悉無規定，本决議案草案之第十六段郎求解 

决此點，其文曰 

"請印度及巴基* f坦二國政府各派代表 

—人駐於該委員會，俾於其執行任務時提供 

所必需之協助。" 

菩人提議在上述原文後加添 

" 上 述 代 表 鹰 就 因 ^ 委 員 會 職 務 而 起 或 

與 之 有 關 之 一 切 問 題 向 該 委 員 會 提 出 , 見 ， 

並嗯有榷參加本理事會之會議及計論，伹無 

投 禀 權 。 " 

易言之，决定之權應永遠屬諸安全理事 

會。吾人並不堅持此種行文，其*可JW另一 

方 式 表 現 之 。 但 吾 人 之 意 爲 上 述 代 表 應 有 

完全自由，將其本國之一切要求向^委員會 

提出之。 

吾人並建pi添加下列一句 

" 上 述 代 表 應 負 責 使 本 國 政 府 履 行 因 

本解决杀端協定條款而起之一切義務，並應 

有拖促 fe^邦政府履行此種義務。 

上 ^ 建 n " i 須 加 解 釋 。 依 協 定 條 款 之 規 

定，巴某斯坦政府顴須镥承若干義務。該委 

員會可隨時召其駐會代表，吿 jy "吾人接獲 

如此如此情報，貴國政府應如何如何 j y履行 

義務。"；^邦政府若依第六條之規定龃槭成立 

時,將爲代表n，邦C/r有政治圑體之政府。故印 

度及巴墓斯坦兩國政府代表應共同負責各使 

其政府履行義務。 

印 度 政 府 代 表 或 將 云 " 吾 人 曾 預 先 警 戒 

聯合政府之不可行，今日未履行其對此方面 

之責任者乃屬於囘民大會之某某部長也。吾 

人與彼無法辦事。吾人對於阿刹德瞜什米爾 

政府之此一部長實無可奢何。彼等爲叛徒 i t 

黨 ， 菩 人 前 已 言 之 。 然 諸 位 云 須 令 彼 等 參 

加政府Ô似此人物，吾人與之辦事實覺恥辱。 

如 遇 此 種 I t 形 ， 巴 基 斯 s 代 表 將 云 " 無 

論如何，印度必須保澄完全履行義務。"倘無 

此 種 I t 形 發 生 ， 吾 人 之 仍 不 失 爲 一 種 必 

要之保證，俾此計割可W有效執行。 

論最稱重耍之第六段。^段業經重擬， 

其目的在循本席頃行指出之方向澄淸I该段盲 

義 。 倘 s 段 之 文 義 確 爲 一 致 ， , 應 作 下 列 形 

式 

"該邦政府應立卽重行改組，俾^邦內之 

各主耍政冶圑體，節國民會n義派，囘民大會， 

及阿刹德瞜什米爾三派，得佔同等席位。請 

^三政治圑體各派同等人數之負責代表 jy組 

槭閣員會si。 3閣員會PÉ得自揮閣員一人充 

任 主 席 ， 但 其 依 承 ^ 委 員 會 之 意 見 分 派 各 

此 種 意 見 由 ^ 委 員 會 或 行 政 長 官 提 伊 皆 

可。然爲^閣員會 i t能執行職務,並求其不因 

爭lii各部職位分配問題而致夭折起見，應由 

某方提伊權威盲見，又此種意見應卽爲接受。 

i(S有人提醒本席，就此作一項改正。第 

十六條中有"應有椹參加本理事會之會 p i 及 

計 論 ' 等 字 樣 。 " 本 理 事 會 一 詞 顯 應 由 " 該 委 

員 會 " 替 代 之 。 

此外尙有若干文字上之修改，然均無關 

宏旨，故不擬煩請安全理事會注意JW節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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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席頃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 f見可謂爲 

—種解釋,有時爲一種修正。吾人之盲見具載 

於所提草案屮，IS認A爲公正無偏故逕"提 

出。提請注盲之修正芽大,僅爲實現决議桊 

所列載諸條款之目的而作，伹由此(Ê此項條 

款 明 白 可 行 。 其 餘 修 ] F 案 可 謂 爲 辦 法 上 之 

修改，其有關軍事方面者係根據第五段推闡 

而來，其有關行政方面者，係根據第六段推闡 

而來,苟;^兩段之用意果符其行文，j^/i作如 

是之修正。 

總結言之，本國政府，本代表圑及本人 

深切體會此項事件關涉問題之重大，本席候 

命 安 全 理 ‧ 會 者 於 兹 三 月 有 餘 , 便 足 明 證 。 

本人此次出席原發乎自動，不敢.胃安全理事 

會因此對於項間題負有責任。本席之經驗 

聲望能力均不敢望印度代表之項背，然JW 

謬負主持巴基斯坦外交事務責任之故，今曠 

離職守頗便本國感覺不便，本人更深切感覺 

之。但本人之繼續留此足《證明巴甚斯 s 深 

切了解安全理事會現時處理間題之重耍。 

同時，安全理事會爲聯合國屮W保障世 

界和平與安全爲其主要責任之機關，巴某斯 

坦政府有權望其&調和雙方盲見JW協定解决 

問題，並負責訂制公正可行之解决辦法之時， 

望能竭其智慮使此種辦法公正無備，或借用 

美國代表之^句，儘量便其"避免硝礦氣g。 

安全理率會之主耍職責誠ïh審pi所提每 

一問題之各方面淸形，但更有一重耍責任在 

採取行動。安全理事會應建立其本身與聯合 

國之威望於^德正義甚礎上。此語絕無隱射 

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對於此方面之責任未能充 

分體會之意，但本席認爲卽使雙方理據勢均 

力敵，其最後决定應 jy道義爲判斷標準，％ 

竊W爲今日問題中雙方理據固不無有曲直之 

分也。 

茲謹向安全理事會作最後一次聲明，卽 

吾 人 提 議 之 目 的 促 成 公 正 無 偏 之 條 件 W 舉 

行全民投莩。印度代表堅持之SA 將影礬全 

民 投 寧 之 公 正 性 ， 且 其 影 響 利 於 一 方 ， 而 

决不致利及他方。 

本 席 用 是 聲 明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行 審 ^ 之 

修 正 决 象 草 案 如 能 依 本 人 所 提 方 向 加 " 澄 

淸擴充，本國政府自將竭力质行所負之義務， 

使安全理事會，瞎 f t"米爾問題委員會，全民 

投票行政長官完全滿意，本國政府自將貫澈 

始終便各方俱感完全滿奮。 

印 度 代 表 圑 申 稱 印 度 爲 愛 好 和 平 之 國 

家。本席無意謂其爲不然。印度代表圑51印 

度願意且極望履行其衡於憲章之義務。本席 

無意謂其爲不然。倘其意隱含巴某斯坦非同 

樣愛好和平之國家，非同樣願育並極望履行 

其對於憲章之義務,則本席將提出最嚴重最 

堅决之抗>*。 

Mr N O E L - B A K E R ( 英 聯 王 國 ） 安 全 

理事會在今日下午聩取之陳述，竊W爲允宜 

暫行散會，待對此二項陳述加JW研究後，再 

行續^此項問題。因此，本席提議散會。 

主 席 本 席 建 遴 在 星 期 三 下 午 櫝 議 此 項 

問題。 

Mr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吾 人 計 論 瞜 什 米 爾 

間題幾已四月，並巳呤取雙方鋪陳其見解之 

警闢言論。 

故 本 席 5 g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旣 深 信 憲 章 第 

二 十 四 條 " 须 予 W 施 行 ， i l 就 此 結 束 此 項 問 

題一般討論，着手逐條審蘿現有决議案各條 

款。 

本 席 提 出 有 關 程 序 問 題 之 動 如 蒙 採 

納，本理事會各理事自可就决議案草案各條 

款自由發表意見，絕無因此稍受限制之意見。 

然 本 席 極 力 主 張 吾 人 就 此 結 束 瞎 什 米 爾 問 

Mo 

茲正式動議如上所述。本席在會議散會 

JW前提出^項動遴之故，爲求吾人星期三集 

會時卽可逐段審議;^項决1^案草案不再有一 

般性質之演•*，此種演5ft中鋪陳之理由與敍 

述多已備聞之矣。 

i 席 本 席 W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諸 理 事 或 願 

稍有時間JW審議聯合提出之修正决桌荬草 

案，及印度與巴基斯坦代表今日對>^草案所 

發表之意見。本席同時JW爲安全理事會後日 

卽行集會 î t論此案，不能爲之拖延&久，如 

安全理事會另有盲見認爲吾人巳充分計論此 

項 問 題 ， 故 可 依 阿 根 廷 代 表 之 建 議 後 日 採 

取决議，本主席極願卽依此種方式進行計論。 

爲求迅速决定此項稃序動^起見，倘無反對 

耆見，本席擬請安全理事會諸代表 *M期三 

依照阿根廷代表之提議，計論此案。 
Mr E I - K H O U R I ( f j 利 亞 ） 此 項 决 議 案 

係由安全理事會六理事聯名提出，嗣又經第 



七位理事聯署。似此人數巳構成通》a此項决 

議 案 所 需 之 多 數 。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議 之 外 

先自洽得必要莩數，然後由人數足夠?i過某 

項决議案之理事予W提出，似可使安全理事 

會之工作爲之!P利進行。然而，構成七菓必 

要多數之提遴者倘於脍取新的陳述後不願對 

其提出之决si案有所變動，則不知此種辦法 

對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s i 事 程 序 方 便 ¥ 何 種 程 

度。未參加草擬此項决si案之其他代表自難 

勸使聯合决議案之作者改變其態度，對於此 

項問題採取新的觀點。 

然據目下 f t形觀之，阿根廷代表與主席 

本人均謂此項問題巳由七位理I事加 jy研究， 

又彼等巳表示贊|B】此項决議案，故吾人可於 

屋期三解决。由是，雖然本人未敢贊同此種 

决議之方式，吾人It有接受彼等之決議。 

主 席 本 席 絶 無 限 制 或 剝 奪 安 全 理 事 會 

諸理事計論此項决議案谷條款之意向，本席 

亦 敢 镥 保 提 出 此 項 决 議 案 之 諸 理 事 決 無 此 

意。反之,本席曾特別聲明本人JW爲諸位或願 

再有時間W計論此項决議案草案及印度與a 

基斯坦二代表所作之陳述，蓋本席不但深悉 

此項間題之重耍，並體會偶因會外談話所採 

方式之結果，此項决叆案草案乃由六理事聯 

名提出'，事實上等於已得其通過時所必要之 

多數。但吾人决未JW爲安全理事會不iti加JW 

詳龜之審議卽7接受。閼於此點，相信安全 

理事會不需本人加JW保證，蓋知其必然如此 

也。本席僅欲依照阿根廷代表提議之方式,處 

理 此 項 問 題 一 然 本 席 早 應 予 指 出 此 項 决 

議案草案遠於八日前卽行分螢，請安全理事 

會諸理事加 jy研究——同時務便不得有人藉 

口，謂菩人將此問題束諸高閣。 

今旣有人提出此點，本席須云仍不解印 

度代表何"對於安全理事會在此方面之努力 

有所懐疑。印度前於自動歸國請矛之時，曾 

謂,瞜什米爾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而安全理事 

會 坐 視 不 救 會 殊 : © 遙 。 本 席 須 提 請 其 注 意 

此次會遘之大部時間耗在脍取雙方代表之陳 

述，俾其得將所持意見立場傾陳於安全理事 

會之前。 

印度代表於其演說開始時，曾對安全理 

事會備加讚揚，今似欲一反所言。蓋在陳述 

之桔尾時，彼稱安全理事會將此項爭端束諸 

高閣者已藤四月。 

本 席 願 J W 安 全 理 事 會 名 義 請 其 會 下 述 

事 實 卽 彼 自 印 度 歸 來 後 ， 吾 人 立 卽 覆 ¦ « 此 

項問題，未有須臾官緩。經滕屆1^任主席苦 

努力之結果，其中：iidl蔣廷黻^生之勞苦 

最足稱邋，不數日菩人卽有聯合决議案草案 

第一稿，印度代表對於>^案大部顒可接受。《 

於周詳考廬雙方會見之後，又產生二項决議 

案草案，此乃本席在四月一日接充安全理事 

會主席 jy前之事也。 

本席旋立卽邀請甓方當事國個別商談， 

嗣又邀其與安全理事會醪屆SÎJ任王席聯席商 

談。四月五日本席接镀印度代 *對於三月三 

十日所提最後草案之盲見，四月七日，本席 

接镀巴基W坦代表之意見，二三日後，吾人 

舉行聯席會議，决定將此建譏案提出於安全 

理事會，此乃四月九日或十日事也，四月十 

四日吾八經數次之修改，擬成現行决si案草 

案文字，隨卽分螢與理事會其他代表。 

倘如此仍謂吾人對於此項問題之遘事進 

行逷緩，仍謂吾人未予JW適當之注意與計論 

時 閱 ， 仍 謂 吾 人 未 力 從 事 W 求 達 成 满 意 之 

結果，似無正當理由。然本席深悉時遷日移， 

常使人人威覺不耐。吾人現在或均有不耐之 

感，亜望儘速達成解决辦法。 

然於脍取當事國雙方之陳述後，本席 

爲吾人允應予 j y詳盡之硏究，或不願亜行决 

議，故提議星期三重行集會。 

本席提詢諸代表是否願行結束一般性質 

之計論,乃應安全理事會另一理事之提議,非 

本席自行發動，亦非由於本席?g此爲最善之 

辦法,本席 I t w本理事會之盲旨是從耳。 

M T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主 席 建 議 於 星 期 三 

計諭本人之提議本人完全接受。 

主席îTS請安全理事會表决是否願如阿 

根 廷 代 表 之 提 s i , 結 束 一 般 性 質 之 計 論 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謹提議現行散會。辛 

於屋期三會>>1中吾人應採何種程序，待^日 

再行計論表决之。 

Mr N O E L - B A K E R (英聯王國）本席附議。 

主 席 茲 宣 布 散 會 ， 星 期 三 午 後 三 時 三 

十分績ni。 

(午後六時五十五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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